
裁判字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93年度訴字第 444號 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9 年 08 月 26 日

案由摘要：貪污案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3年度訴字第 44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振宗

選任辯護人　羅秉成  律師

          　魏順華  律師

上列被告因貪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3年度偵字第 2662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范振宗共同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圖

利，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褫奪公權肆年。

    犯罪事實

一、范振宗自民國 81年間起擔任新竹縣縣長職務，依當時之省縣

    自治法第 36條第 1 項規定綜理縣政，主管縣內一切行政決策

    業務；黃崑義（業經臺灣高等法院於 96年 6 月 26日以 95年重

    上更㈢字第 148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10年，褫奪公權 6 年，

    並經最高法院於 97年 8 月 21日以 97年度台上字第 3928號判決

    駁回上訴確定，現在監執行中）自 81年 10月 14日起擔任新竹

    縣政府之建設局局長，主管新竹縣內之工商、土木、水利、

    觀光及公用事業等業務，其等 2 人均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

    人員。林礽松（前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當時則係福松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松公司）總經理，自 83年間起擔任

    新竹縣縣議會議員，嗣於 87年 3 月 1 日起擔任新竹縣縣議會

    副議長一職。

二、緣新竹縣政府遷至新竹縣竹北市後，考量到縣政府地區日後

    可能會產生之停車問題，遂提出「新竹縣竹北市（斗崙地區

    ）都市計畫縣治停車場用地案」，擬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規定，以「商場」使用項目，辦理興

    建立體停車場大樓，新竹縣政府遷建小組即於 81年 6 月 26日

    陳報臺灣省政府，經臺灣省政府於 81年 7 月 2 日以 81府建四



    字 70855 號函准予核定，新竹縣政府並於 81年 8 月 18日檢附

    公告稿、申請書、申請須知及「新竹縣政府提供土地獎勵民

    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投資契約草稿」，向新竹縣議會提案

    採取「獎勵民間投資興建」方式辦理，由新竹縣政府出租坐

    落於新竹縣竹北市○○段 142 地號之土地 1 筆（土地面積為

    7097.96平方公尺，位於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縣政九路

    與光明九路口，即目前新竹縣竹北市之「家樂福」大賣場所

    在地），供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以解決縣政府所在地區日後

    可能會產生之停車問題，於 81年 12月 9 日經新竹縣縣議會審

    議通過，該投資契約草稿即供遷建小組備考（契約草稿內容

    詳見附件一）。新竹縣政府遷建小組先於 82年 1 月 29日辦理

    第一次公告招商投資，未果，至 84年時改由新竹縣縣政府建

    設局公用事業課辦理上開停車場之招商興建案，該課遂於 84

    年 4 月 24日以 84府建用字第 61679 號公告（公告內容詳如附

    件二），為第二次之招商投資公告，於 84年 6 月 25日送件期

    限截止時，僅福松公司提出投資興建計畫書表明願意參與投

    資興建上開立體停車場，並提出「新竹縣治停車場投資興建

    計畫書」一份。

三、新竹縣政府為本案招商事宜組成「新竹縣縣治停車場獎勵民

    間投資興建審查委員會」，前後共召開三次會議，均邀請福

    松公司總經理林礽松或董事長林雲滿出席，每次委員會議均

    由縣長范振宗主持，出席委員則有專家及學者（事實上為竹

    北市市長）、縣政府主任秘書、警察局、環保局、財政科、

    主計室、建設局或地政科之代表。

    審查委員會於 84年 7 月 11日召開第一次會議作成結論，其中

    第 1 點為：「原招商公告中之使用限制（原使用限制方面，

    僅同意 1 至 3 樓之部分面積得做為「商場」使用，其餘均應

    為停車場使用）同意修改為 1 至 7 樓部分作為停車場及「商

    業」使用（即 1 、2 樓商業使用，3 至 7 樓每樓均為停車場

    及作商業使用），「商業使用」的面積不得超過總樓地板面

    積三分之一後。」；又於 84年 7 月 25日召開第二次會議時做

    成結論，其中第 6 點為：「樓層使用與租期，在不違反法令

    下必須經機關首長核准。」；繼於 84年 10月 19日再召開審查



    委員會第 3 次會議時，除修正第二次之前開結論為「樓層使

    用與租期變更依有關法令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外，並通

    過福松公司於 84年月 20日所提出、修正後之上開投資興建計

    畫書（含投資興建計畫書中之特約事項，該特約事項嗣經更

    名為補充事項），復決議於報臺灣省政府核備後一個月內簽

    約。范振宗為審查委員會會議主席，對於前開三次會議中反

    覆就「樓層使用」項目之修改、變更及核准方式為討論，並

    作成前述結論，均知之甚詳。

四、新竹縣政府根據審查委員會第 3次之決議，乃於 84年 11月 8日

    以�府建用字第 134248號發函臺灣省政府，除檢送上開福松

    公司投資興建計畫書及審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外，並於

    函文之說明二表示：「興建總樓地板面積為 40502.46平方公

    尺，其中停車場部分佔 27002. 46平方公尺（大於總面積 2/3

    ），其餘係多目標之商業使用。」等語。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旋於 84年 11月 21日以八四建四字第 08221

    號函覆新竹縣政府，並於說明欄第三點指出：「本案興建計

    畫書所列商場使用項目、遊藝場、保齡球館、補習班、商務

    旅館、三溫暖、健身中心…等，似與『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規定之商場使用性質不合，併請查明後

    依有關規定辦理。」等語，即福松公司之興建計畫書中所擬

    日後所欲使用非停車場之項目已逾越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中，就停車場內其餘部分僅得做為「

    商場使用」，即限於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不包括

    汽車、機車、自行車零件修理）、日常服務業（不包括洗染

    ）、一般事務所及便利商店之規定限制。

五、承辦該業務之新竹縣政府公用事業課技佐李佳瑾收到臺灣省

    政府函文後，立即於 84年 11月 30日簽註意見表示：「本案經

    查福松建設公司所列興建計畫書內容等與行政院 84年 1 月 10

    日 84內字第 00961 號函修正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方案』所規定商場使用項目准許條件不合，擬通知該

    公司更正，件退福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等語，並簽會都

    市計畫課與工商課，經主管之公用事業課課長陳復全同意蓋

    章後，轉呈黃崑義及范振宗核示。



    范振宗明知其綜理縣政決策上開業務，應依據行政院本其職

    權所發布，各級公務人員於所掌職務上均應遵守，對於多數

    不特定人民已間接發生效力之「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方案」，批核辦理與福松公司之簽約事宜，竟與黃崑

    義共同基於圖利福松公司私人不法利益之犯意聯絡，先由黃

    崑義枉顧上開省政府指正函文，恣意表示新竹縣政府獎勵私

    人投資興建停車場案前於 81年即報經省政府核定在案，而「

    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之「停車場」使用

    項目限制條件係 84年 4 月才公布，且福松公司該興建計劃書

    業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該計畫書第 81頁特約事項第 1 點

    即清楚表示『為增加投資誘因，本土地作多目標使用，其使

    用項目商場部份，同意放寬為商業使用等意見，而批示「擬

    同意福松公司依所提計劃興建。」，再將該份簽呈層轉新竹

    縣政府主任秘書轉呈范振宗表示意見，詎范振宗明知上開臺

    灣省政府建設廳已函覆之指正內容暨李佳瑾、陳復全二人明

    白表示福松建設公司所列興建計畫書內容已違反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之意見，竟於 84年 12月 1 日仍違

    法批示「如 84年 10月 19日審查會決議，餘如黃局長擬。」等

    語。

六、李佳瑾收受范振宗批示之簽呈後，因覺上開違法情狀甚明，

    乃再於 84年 12月 21日第二度提出簽呈表示：「主旨：有關福

    松建設公司投資興建本縣縣治區停車場之計畫書內所列商場

    使用項目：保齡球館、遊藝場、旅館、三溫暖、健身房等與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規定之商場使用

    性質不合乙案，於 84年 12月 1 日奉縣座批示『如 84年 10月 19

    日審查會決議，餘如黃局長擬』，茲再查明意見陳述如次，

    請核示。」、「說明：�有關本案，經鈞長核示，自應遵辦

    ，惟查：商場使用依內政部 64年 8 月 20日台內營字第 642915

    號函頒『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範圍』核示，與保齡球館、遊藝

    場、旅館、三溫暖、健身中心等均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既各

    有特別之標明，應從其規定即是屬分開各別核發建造執照之

    建築物，亦即商場並不包括遊藝場、保齡球館、旅館等。復

    經電話請示內政部結果，商場作為保齡球館、遊藝場、商務



    旅館、健身中心等使用，係屬違法。�本案仍請准將投資計

    畫書內所列商場（按應為「商業」之誤載）使用項目刪除，

    其理由有：⒈商場如合規定可作遊藝場、保齡球館、商務旅

    館、健身中心使用，自可依規核發使用執照，辦妥營利事業

    登記，正當經營。其使用項目不用於計畫書內詳列。⒉如不

    合規定而於本投資興建計劃書內列入，按契約之訂定是雙方

    意思表示一致後訂約，訂約後即需依約履行。爾後不得核發

    執照時，契約未履行，即發生民事賠償問題，本項工程投資

    八億餘元，非本府及投資公司所能負擔。或於核發執照後（

    因營利事業登記證依據建築使用執照，該執照又依照合約核

    發），查係為違法違規，經人檢舉，則本府人員更將受到行

    政、刑事及民事的賠償。」、「擬辦：基上所陳，懇請鈞長

    體恤實情，准將該公司計畫書所列之『商業使用』更改為『

    商場使用』，並將特約事項第一條及使用項目－遊藝場、保

    齡球館、商務旅館、健身中心等予以刪除。或為慎重計，再

    請示省府商場是否可作為如計劃書內所列使用項目後，再行

    簽約。」。

    公用事業課課長陳復全亦於該簽文中，加簽意見表示：「鈞

    長批示自應遵辦，但依內政部 64年 4月 26日台內營字第 6401

    42號函示，商場係指販賣百貨之商場而言。如係商業區土地

    作商業使用則可，而本案停車場用地作多目標使用係以作商

    場（按應為「商業」之誤載）使用，雖經本縣審查委員會審

    議通過，但與中央法規牴觸，如違法核准時，人員將受刑責

    處分外，業者也不能繼續營業，本府及業者均未得其利，而

    只有傷害。故請鈞長准依本課擬辦，可否請核示。」等語。

    黃崑義收受上開簽呈後，仍不顧李佳瑾、陳復全上開意見，

    乃於 84年 12月 23日加簽意見，仍以福松公司所提投資計劃書

    業經全體審查委員會委員審查通過，及「都市計劃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只能作「商場使用」之規定已經不合

    時宜等理由，認為放寬福松公司作「商業使用」並不違法，

    然仍簽擬：「本案擬：㈠依委員會通過結論第 4項：『…研

    究合約內容，與福松公司向法院辦理公證手續。』。㈡依公

    用課所示再請示省府等擬辦意見。」，復轉呈范振宗裁示，



    詎范振宗明知與福松公司簽約內容違法，猶於 84年 12月 26日

    批示：「請黃局長在 85年 1 月 15日前，依委員會決議與之簽

    約」。

七、黃崑義隨即著手草擬欲與福松公司簽訂之契約內容，並依 84

    年 10月 19日投資興建審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第 4 項結論

    ：「會請財政科及主計室表示意見後準備與福松公司辦理簽

    約公證手續」，會請主計室及財政科表示意見，主任吳漢陽

    及第二股股長吳昌來、財政科科長余秋村陸續於 85年 1 月 8

    日簽文表示相關意見後，黃崑義即於 85年 1 月 20日彙整其與

    財政科、主計室意見，並檢附「本縣提供土地獎勵民間投資

    興建公用停車場草約會簽對照擬定草稿一覽表」簽請范振宗

    批核（內容詳如附件一），經范振宗於 85年 1 月 22日批示「

    如擬」後，85年 1 月 26日建設局公用事業課課長陳復全即代

    理范振宗代表新竹縣政府與福松公司簽訂「新竹縣政府提供

    土地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投資契約」，其中契約書

    本約第 17條約定：「本工程經本府建設局核准之建造執照、

    核准圖樣及新竹縣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申請須知及

    土地改良物他項權利登記申請書、土地租賃契約書、土地建

    築改良物預告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預告登記同意書、84

    年 10月 19日本縣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興建投資計劃書及會議記

    錄等，均視同本契約書之附件，其效力與本契約各條文相同

    ，若有部分條文互相牴觸時應予乙方（按即福松公司）擇優

    條文實施。」而依福松公司新竹縣治停車場投資興建計劃書

    第 6 頁附件新竹縣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縣治停車場申請書有關

    「建築用途及內容」欄即明白記載：「地上七層：1~3 層為

    商業場所…」；第 53頁工程概要之「各樓層使用類別欄」即

    明白註明：「…②第一層：商業使用（餐廳、停車場、遊藝

    場、保齡球館…等商業場所）、第二層：商業使用（超級市

    場、量飯店、日用品商場、遊藝場、餐廳…等商業場所）、

    第三層：商業使用（補習班及辦公室商務旅館三溫暖及健身

    中心有線電視台提供視聽設備供顧客伴唱商務旅館及餐廳…

    等商業場所）…」；第 81頁補充事項第一條亦約定：「為增

    加投資誘因，本土地作多目標使用，其使用項目商場部分，



    同意放寬為商業使用，日後商業使用項目管制，准許條件，

    依照都市計劃法，土地使用分區內商業區比照辦理。」。另

    依福松公司於 84年 7 月 20日補正之新竹縣治停車場投資興建

    計劃書（二）第 6 頁附件㈠新竹縣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縣治停

    車場申請書有關「建築用途及內容」欄修正為：「地上七層

    1~2 層為商業場所，3~7 層為停車場及商業場所」；第 46頁

    工程概要之「各樓層使用類別欄」亦修正為：第一層：商業

    使用（餐廳、停車場、遊藝場、保齡球…等商業場所）、第

    二層：商業使用（超級市場、量販店、日用品商場、遊藝場

    、餐廳…等商業場所）、第三層：商業使用（補習班及辦公

    室…等商業場所）、第四層：商業使用（有限電視台提供視

    聽設備供顧客伴唱…等商業場所）、第五層：商業使用（商

    務旅館及餐廳…等商業場所）、第六層：商業使用（商務旅

    館及餐廳…等商業場所）、第七層：商業使用（商務旅館三

    溫暖及健身中心…等商業場所），暨第二層至第七層均設停

    車場等；於第 52頁至第 58頁有關第一層至第七層各層平面圖

    中，均有規劃商業使用之各營業項目之明確位置，而非法許

    可福松公司就多目標使用部分可以作為「商業使用」，使福

    松公司因此取得得依契約請求新竹縣政府發給得作為「商業

    使用」部分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之契約請求權，或於新竹

    縣政府不能履行時，依法得請求新竹縣政府損害賠償之權利

    暨依新竹縣治停車場投資興建計劃書（二）第 38頁所載，未

    來商業場所租賃收入概估（按尚未扣除不詳之營業費用及固

    定費用前），於第 1 年至第 5 年每年約 1 千 2 百萬元，第 6

    至 10年每年約 1 億 4 千 4 百萬元，第 11至 15年每年約 1 億 6

    千 8 百萬元，第 16至 20年每年約 1 億 9 千 2 百萬元等可期待

    之不法利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檢察官就被告之犯罪事實以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起訴者，

    因其刑罰權單一，在審判上為一不可分割之單一訴訟客體，

    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合一審判，以一判決終結之，

    如僅就其中一部分加以審認，而置其他部分於不論，即屬刑



    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12款所稱「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

    之違法。又已經提起公訴之犯罪事實，除經檢察官依法撤回

    起訴外，並不能因檢察官在審判期日表示減縮起訴事實或未

    予陳述主張而發生消滅訴訟繫屬之效力，此與民事訴訟程序

    因採當事人處分權主義而得由當事人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之情形不同，換言之，該部分既未消滅訴訟繫屬，法院仍

    應予以裁判（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1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司法審判實務中，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於其提出之

    「論告書」或於言詞辯論時所為之主張或陳述，常有與起訴

    書所載犯罪事實不盡相同之情形。於此，應先究明其論告時

    之所述，究屬訴之追加、撤回或變更範疇，抑或原本係屬於

    起訴效力所及之他部事實之擴張、或起訴事實之一部減縮，

    而異其處理方式（如屬後者事實之擴張、減縮，應僅在促使

    法院之注意，非屬訴訟上之請求）。除撤回起訴已生效力，

    其訴訟關係已不存在，法院無從加以裁判外，其他各種情形

    ，法院自不得僅就檢察官論告時所陳述或主張之事實為裁判

    ，而置原起訴事實於不顧（最高法院 96年台上字第 726 號、

    95年台上字第 5401號、第 263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本案起訴書原記載：被告違反新竹縣縣議會 81年 8 月 18日審

    議通過之「新竹縣政府提供土地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

    場投資契約草稿」、「新竹縣政府於 84年 4 月 24日對外公布

    之招商公告」，同意變更福松公司繳納履約保證金計算方式

    之行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圖利罪嫌（

    即本判決第叄段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第一點公訴意旨㈠之 2

    部分），公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依刑事訴訟法第 2 條就被告

    有利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之規定，本於其對法律之確信，

    認為上開投資契約草稿、招商公告並非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

    所規定之「法令」，認為被告縱使違反上開約定，亦不構成

    圖利犯罪，因此以補充理由書具狀將被告此部分犯行減縮，

    有該補充理由書在卷可參（本院審理卷 2 頁 214-2 ），然刑

    事訴訟法除有撤回起訴之規定外，並無減縮犯罪事實之規定

    ，公訴人具狀減縮犯罪事實，並不發生使訴訟繫屬消滅之效

    果，揆諸上開說明，本院仍須就原起訴書所記載被告此部分



    犯行實質審理（即本判決第叄段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第四

    點），合先敘明。

  ㈡另就起訴書記載：新竹縣政府與福松公司簽訂之系爭租賃契

    約中，被告違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

    內關於系爭停車場多目標使用部分僅能作「商場使用」等規

    定，而違法許可福松公司作「商業使用」部分（即本判決有

    罪部分），公訴人因認新竹縣政府最後在「建築執照」、「

    使用執照」核發上業已依規限定福松公司僅能作「商場使用

    」，最終並無造成圖利福松公司之結果，加上起訴書亦未記

    載此部分福松公司因而獲得何種不法利益，因而當庭陳明：

    起訴書僅係將被告此部分行為列為其他圖利福松公司之佐證

    ，並無造成圖利福松公司之結果，而非獨立之犯罪事實等語

    （審理卷 2頁 187、207、212），然起訴書業已明白認定被告

    此部分係違反法令與福松公司簽約，即屬完整之構成要件犯

    罪事實，應認已在起訴範圍內，尤其，本院自準備程序迄審

    理程序，均有將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列為爭點，並闡明被告

    及辯護人應一併答辯，對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亦無妨礙（審

    理卷 2 頁 93、208 、211 、審理卷 3 頁 156 ），本院即可予

    以實質審理，至於有無產生圖利福松公司之結果，亦屬本院

    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職權，並不受起訴書或公訴人意見之限

    制，亦此敘明。

  ㈢又就起訴書記載：新竹縣政府核發之建築執照，最後修正後

    之總樓地板面積 46791 平方公尺，大於被核准之興建計劃書

    所列總樓地板面積 40502.46平方公尺達 6288.54 平方公尺部

    分（即本判決第叄段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第�點公訴意旨

    之㈡），公訴人於準備程序或補充理由書中雖陳稱：「由起

    訴書記載的意思觀之，應無將此部分的事實認定為被告的圖

    利犯行，而僅是將此部分事實作為被告處理本案過程中偏厚

    福松公司的佐證。」等語（本院審理卷 2 頁 183 、207 、21

    4-1 背面），然起訴書既然明載被告此部分行為，且認為被

    告此部分行為違法，即屬獨立之犯罪事實，本院自應予以實

    質審理，並為有罪或無罪之認定（即本判決第叄段不另為無

    罪諭知部分之第五點）。



  ㈣起訴書復記載：被告許可福松公司將原只能供停車場使用之

    地下室部分面積作為「家樂福」大賣場及福松公司人員辦公

    處所之用（面積約為 1500平方公尺），一至三樓皆做為商場

    （一至三樓商場面積約 13999平方公尺）使用，四、五樓部

    分面積違規出租做為電腦賣場（四至五樓電腦賣場面積約 12

    00平方公尺），六、七樓則公告招租擬違規做為餐廳、證券

    、展覽場之用，總計在 87年 8 月 19日至現場勘驗時，已做為

    商場使用之面積約 16700 平方公尺，已超出商場使用面積不

    得超過總樓地板（投資計畫書記載為 40502 平方公尺）面積

    三分之一（13500 平方公尺）規定，約 3200平方公尺等語，

    雖未載明被告此部分非法圖福松公司多少不法利益，然既已

    為被告此部分違法，即屬獨立之構成要件事實，公訴人並以

    補充理由書補充說明被告此部分完整之犯罪事實，自應認本

    在起訴範圍內，本院自應實質審理（即本判決第叁段不另為

    無罪諭知部分之第六點）。

二、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

    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至之 4 等 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

    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

    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

    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不

    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

    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 159 條之 5 定有明文。本案以下所引

    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均屬傳聞證

    據，惟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均不爭執證據能力（審理卷 2

    頁 210 、審理卷 3 頁 214 ），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亦無

    不適當之情形，認均具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對於本判決附件三所載之事實經過固不爭執，然矢

    口否認有何圖利犯行，辯稱：伊向來都是依法行政，與福松

    公司沒有利益關係，沒有必要特別圖利福松公司，伊身為縣

    長要處理的公文很多，不可能每份公文都仔細詳讀，如果部

    屬意見不同，原則上會尊重科室主管的意見，因為伊認為科

    室主管的學識經驗應該會比基層人員豐富，不能因為伊當時



    採納另案被告黃崑義的意見，就認為伊和黃崑義有犯意聯絡

    ，縱使發現後來行政處理錯誤，亦絕對不是故意違背法令；

    又新竹縣政府在核發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時，均有把關，不

    會有違法情事等語。

    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㈠被告與福松公司並無任何利益關係

    ，並無圖利之表徵事實或證據，難謂有圖利之意圖。㈡被告

    係依照興建審查委員會委員們的決議及建設局長黃崑義的專

    業意見而為裁示，主觀上並不知道有何違背法令之處。㈢又

    檢察官認被告違反之「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

    案」，除名稱不符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有關法律、第 3

    條有關命令之名稱，另該命令僅係由行政院函請臺灣省政府

    轉頒，並非依同法第 7 條下達或發布外，且就其訂定意旨及

    內容觀之，亦僅屬於機關內之行政規則而已，並非貪污治罪

    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指之「法令」。㈣圖利罪已修法

    只處罰結果犯，本案新竹縣政府建設局最後核發之建築執照

    或使用執照，准許福松公司各層可以使用之用途分別為餐廳

    、商場，並未放寬准許福松公司得為三溫暖、旅館、保齡球

    館商業使用，客觀上並不生圖福松公司不法利益之結果，應

    屬不罰之行為。

二、經查：

  ㈠附件三所示之本案事實經過，除分別據證人即時任建設局公

    用事業課技士周本泰、證人李佳瑾、陳復全、沈宗淇、蔡兆

    熊、余秋村、吳昌來、吳漢揚於另案被告黃崑義貪污案件中

    之調查局、偵查中或審理中證述明確外，且有附件三所載之

    各該文書證據在卷可稽（詳細出處均詳如附件三所載），且

    為被告、辯護人所不爭執（詳見其等於本院所提出之刑事爭

    點整理狀、辯護意旨狀，本院審理卷 2 頁 75-84 、卷 3 頁 21

    4 ），應堪予認定。

  ㈡次查，依行政院 81年 12月 24日臺 81內字第 43089 號函修正之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就「停車場用

    地」而作多目標使用時得使用之項目為「⒈管理單位辦公場

    所。⒉加油站。⒊無污染性之餐飲服務。⒋商場、超級市場

    。⒌電信、天線設備及機房。⒍洗車業。⒎地下興建下水道



    抽，揚水站、截流站及必要之機電設施，地上興建管理室。

    」，其中就「商場」使用之行業固無另作限制，然於 84年 1

    月 10日臺 84內字第 00961 號函修正之「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方案」，在停車場用地「准許條件」欄第 7 點

    即已明確規定：「商場使用性質限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

    售業（不包括汽車、機車、自行車零件修理）、日常服務業

    （不包括洗染）、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金融分支

    機構。」，有各該次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

    在卷可參（本院審理卷 2 頁 103-116 ），其作此限制之目的

    ，乃考量本為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雖作多目標使用，仍

    不得影響原規劃設置公共設施之機能，並應注意維護原來景

    觀、公共安全、衛生及交通順暢，例如倘原係停車場用地，

    所興建之大樓仍不能喪失公共停車場之功能，即須俾利一般

    民眾方便、踴躍使用，達到紓解市區停車位不足之功能，此

    觀諸該方案制定理由第 3 點自明，而商場使用之行業用途較

    為單純，對於原預定係供大眾停車之停車場功能較無衝突，

    倘開放准予商業使用項目即可經營所謂八大行業之遊藝場、

    保齡球館、商務旅館、三溫暖、健身中心等行業，因出入人

    員較為複雜，較容易產生治安問題，不僅會影響民眾踴躍使

    用之意願，亦有可能影響當地居住環境品質，故行政院特別

    對此而為上開行業類別之限制，自非地方行政機關所屬行政

    首長可恣意裁量之事項。

  ㈢據被告最後拍版定案，由新竹縣政府建設局公用事業課課長

    陳復全奉命前往與福松公司簽訂之契約，其中第 17條明白約

    定：「本工程經本府建設局核准之建造執照、核准圖樣及新

    竹縣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申請須知及土地改良物他

    項權利登記申請書、土地租賃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預告

    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預告登記同意書、84年 10月 19日本

    縣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興建投資計劃書及會議記錄等，均視同

    本契約書之附件，其效力與本契約各條文相同，若有部分條

    文互相牴觸時應予乙方（按即福松公司）擇優條文實施。」

    ，而依福松公司所提新竹縣治停車場投資興建計劃書第 6 頁

    附件㈠新竹縣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縣治停車場申請書有關「建



    築用途及內容」欄即明白記載：「地上七層：1~3 層為商業

    場所…」；第 53頁工程概要之「各樓層使用類別欄」即明白

    註明：「…②第一層：商業使用（餐廳、停車場、遊藝場、

    保齡球館…等商業場所）、第二層：商業使用（超級市場、

    量飯店、日用品商場、遊藝場、餐廳…等商業場所）、第三

    層：商業使用（補習班及辦公室商務旅館三溫暖及健身中心

    有線電視台提供視聽設備供顧客伴唱商務旅館及餐廳…等商

    業場所）…」；第 81頁補充事項第一條亦約定：「為增加投

    資誘因，本土地作多目標使用，其使用項目商場部分，同意

    放寬為商業使用，日後商業使用項目管制，准許條件，依照

    都市計劃法，土地使用分區內商業區比照辦理。」。另依福

    松公司於 84年 7 月 20日補正之新竹縣治停車場投資興建計劃

    書（二）第 6 頁附件㈠新竹縣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縣治停車場

    申請書有關「建築用途及內容」欄修正為：「地上七層 1~2

    層為商業場所，3~7 層為停車場及商業場所」；第 46頁工程

    概要之「各樓層使用類別欄」亦修正為：第一層：商業使用

    （餐廳、停車場、遊藝場、保齡球…等商業場所）、第二層

    ：商業使用（超級市場、量販店、日用品商場、遊藝場、餐

    廳…等商業場所）、第三層：商業使用（補習班及辦公室…

    等商業場所）、第四層：商業使用（有限電視台提供視聽設

    備供顧客伴唱…等商業場所）、第五層：商業使用（商務旅

    館及餐廳…等商業場所）、第六層：商業使用（商務旅館及

    餐廳…等商業場所）、第七層：商業使用（商務旅館三溫暖

    及健身中心…等商業場所），暨第二層至第七層均設停車場

    等；於第 52頁至第 58頁有關第一層至第七層各層平面圖中，

    均有規劃商業使用之各營業項目之明確位置，有該契約書、

    投資興建計劃書節錄影本（調查局書證卷頁 42-59 ）、新竹

    縣政府 99年 1 月 19日府建用字第 0980202679號函檢送本院之

    公證契約、福松公司所提新竹縣治停車場投資興建計劃書及

    於 84年 7 月 20日補正之新竹縣治停車場投資興建計劃書（二

    ）在卷可參（本院審理卷 2 頁 246-256 、外放證物），觀諸

    上開契約條款，新竹縣政府就系爭停車場多目標使用部分，

    確實已經違法許可福松公司作為商業使用無訛。



  ㈣被告雖辯稱其係聽從黃崑義之專業意見而為裁示，主觀上不

    知有何違背法令之處等語。

    然查：

  １、新竹縣政府為本案招商事宜組成「新竹縣縣治停車場獎勵

      民間投資興建審查委員會」，前後共召開三次會議，均邀

      請福松公司總經理林礽松或董事長林雲滿出席，每次委員

      會議均由范振宗主持，出席委員則有專家及學者（事實上

      為竹北市市長）、縣政府主任秘書、警察局、環保局、財

      政科、主計室、建設局或地政科之代表，並作成下列決議

      ：

    ⑴於 84年 7月 11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決議：「㈠公告（84年 4

      月 24日�府建用第 61679 號）之使用限制（按原使用限制

      方面，僅同意一至三樓之部分面積得做為「商場」使用，

      其餘均應為停車場使用）同意修改為 1 至 7 樓部分做為停

      車場及商業使用（即 1 、2 樓商業使用，3 至 7 樓每樓均

      為停車場及商業使用），又商業使用面積不得超過總樓地

      板面積三分之一之規定，另請福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重新

      檢討財務計畫（費率結構、財務及稽核、營運管理）及營

      運計畫（包括施工環境、工程材料品質及環保等）。請福

      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依本次會議紀錄決議㈠辦理，於本次

      會議二週內提出補正計畫拾本送交本府，又本府於受理後

      四日內交由各委員審查完竣，再於 7 月 25日前召開之審查

      會時提出。」，有該次會議記錄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

      頁 11參照）。福松公司依據前開決議，遂於 84年 7 月 20日

      補正提出新竹縣治停車場投資興建計劃書（二），供審查

      委員會審酌。

    ⑵復於 84年 7 月 25日召開第二次會議，作成結論為：「㈠請

      福松公司重新檢討修正財務計畫及營運計畫。㈡停車場法

      第 27條規定應納入投資興建計畫內。㈢施工期間廢棄物處

      理應列入計畫書內。㈣本停車場之發照應依建管有關規定

      辦理。㈤本停車場興建計畫以 84年 4 月 24府建用字第 6167

      9 號公告有關事項為準。㈥樓層使用與租期在不違反法令

      下必須經機關首長核准。」，亦有該次會議記錄在卷可參



      （調查局書證卷頁 12參照）。

    ⑶繼於 84年 10月 19日召開第三次會議，除決議修正事項為：

      「第二次審查會會議結論之第六項修正為「樓層使用與租

      期變更依有關法令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外，並做成

      結論為：「⒈依第二次審查會會議結論共六點，通通容納

      在修正後之興建計畫書內，各委員認為已改進，且符合第

      二次審查會會議結論。⒉依據福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84年

      06月 20日提出之計畫書，修正後經本縣縣治停車場獎勵民

      間投資興建審查委員會委員討論結果，符合規定准予通過

      。⒊本案報省府請核備，於核備後一個月內雙方簽約，逾

      期以棄權論。⒋請建設局黃局長、財政科余科長、主計室

      吳主任研究合約內容，與福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辦

      理公證手續。」，另有該次會議記錄在卷可參（調查局書

      證卷頁 13參照）。

      被告范振宗亦自承：三次審查委員會實際上均有開會討論

      ，且有逐條討論，建設局長根據我的指示做簽呈，簽出來

      大家一條一條討論；審查會中大家的意見是如果反對的人

      不是很多，不違法的話，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就這樣通

      過；如果多數人都反對或違法，那提出違法的說詞，我們

      再來考慮等語（參見本院審理卷 3 第 192 頁），核與證人

      即另案被告黃崑義證稱：三次審查委員會就投資興建計畫

      草案，都有逐條討論；可以說被告對於整個草案的內容都

      知道且瞭解；整個內容在當時我也瞭解等語（同上卷第 67

      頁）相符。

      依上所述，被告范振宗既親自參與審查委員會會議，並自

      任主席，且就本件投資興建計劃逐條討論，對於前開三次

      會議中反覆就「樓層使用」項目之修改、變更及核准方式

      為討論，並作成前述結論，均應知之甚詳，且依該結論內

      容以觀，顯見被告范振宗對於本件投資興建案中，關於樓

      層使用項目由商場使用變更為商業使用尚有疑慮，亦有明

      確之認知，否則焉會於三次投資興建審查委員會中一再討

      論，並於第一次會議中特別就樓層使用限制部分變更為「

      商業使用」，復就變更使用限制之程序，更改為應經機關



      首長核准（按第二次會議），再修正為依有關法令規定經

      主管機關核准（按第三次會議）乎？

  ２、次查，新竹縣政府將福松公司所提出之投資興建計畫書及

      審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檢送予臺灣省政府核備時，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於 84年 11月 21日 84建四字第 08221 號之

      函覆說明第三點中，即明白指出：「本案興建計畫書所列

      商場使用項目、遊藝場、保齡球館、補習班、商務旅館、

      三溫暖、健身中心‧‧‧等，似與『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規定之商場使用性質不合，併請查明

      後依有關規定辦理。」等語（調查局書證卷頁 14-15 參照

      ），新竹縣政府公用事業課技佐李佳瑾收到省府來函後，

      即於 84年 11月 30日簽註意見：「本案經查福松建設公司所

      列興建計畫書內容等與行政院 84年 1 月 10日 84內字第 0096

      1 號函修正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

      所規定商場使用項目准許條件不合，擬通知該公司更正，

      件退福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等語，主管之公用事業課

      課長陳復全亦蓋章同意李佳瑾之意見。經轉呈黃崑義時，

      黃崑義雖簽註諸多意見，惟仍擬同意福松公司所提計劃興

      建（如本判決附件三第七點），再將該份簽呈由新竹縣政

      府主任秘書轉呈被告范振宗表示意見，被告范振宗遂於 84

      年 12月 1日批示「如 84年 10月 19日審查會決議，餘如黃局

      長擬。」等語。

      惟依 84年 10月 19日第三次審查委員會所決議，應報省政府

      核備，而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函覆，亦明確表示：本件投資

      興建計畫書所列商場使用項目、遊藝場、保齡球館、補習

      班、商務旅館、三溫暖、健身中心‧‧‧等，與「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規定之商場使用性質不

      合，復經承辦人員李佳瑾、陳復全於上開簽註意見中明白

      表示相同意見，並建請件退福松公司，被告范振宗與另案

      被告黃崑義均難諉稱不知本件投資興建計劃有違法之情形

      。

  ３、承辦人員李佳瑾因明知本件違法情事甚為明顯，遂於 84年

      12月 21日第二度提出簽呈，並進一步表示：「�有關本案



      ，經鈞長核示，自應遵辦，惟查：商場使用依內政部 64年

      8 月 20日台內營字第 642915號函頒『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範

      圍』核示，與保齡球館、遊藝場、旅館、三溫暖、健身中

      心等均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既各有特別之標明，應從其規

      定即是屬分開各別核發建造執照之建築物，亦即商場並不

      包括遊藝場、保齡球館、旅館等。復經電話請示內政部結

      果，商場作為保齡球館、遊藝場、商務旅館、健身中心等

      使用，係屬違法。�本案仍請准將投資計畫書內所列商場

      （按應為商業之誤載）使用項目刪除，其理由有：⒈商場

      如合規定可作遊藝場、保齡球館、商務旅館、健身中心使

      用，自可依規核發使用執照，辦妥營利事業登記，正當經

      營。其使用項目不用於計畫書內詳列。⒉如不合規定而於

      本投資興建計劃書內列入，按契約之訂定是雙方意思表示

      一致後訂約，訂約後即需依約履行。爾後不得核發執照時

      ，契約未履行，即發生民事賠償問題，本項工程投資八億

      餘元，非本府及投資公司所能負擔。或於核發執照後（因

      營利事業登記證依據建築使用執照，該執照又依照合約核

      發），查係為違法違規，經人檢舉，則本府人員更將受到

      行政、刑事及民事的賠償。」，「擬辦：基上所陳懇請鈞

      長體恤實情，准將該公司計畫書所列之『商業使用』更改

      為『商場使用』，並將特約事項第一條及使用項目－遊藝

      場、保齡球館、商務旅館、健身中心等予以刪除。或為慎

      重計，再請示省府商場是否可作為如計劃書內所列使用項

      目後，再行簽約」；公用事業課課長陳復全亦於該簽文中

      ，加簽意見表示「鈞長批示自應遵辦，但依內政部 64年 4

      月 26日台內營字第 640142號函示，商場係指販賣百貨之商

      場而言。如係商業區土地作商業使用則可，而本案停車場

      用地作多目標使用係以作商場（按應為商業之誤載）使用

      ，雖經本縣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但與中央法規牴觸，如

      違法核准時，人員將受刑責處分外，業者也不能繼續營業

      ，本府及業者均未得其利，而只有傷害。故請鈞長准依本

      課擬辦，可否請核示。」等語均甚為明確（調查局書證卷

      頁 20背面）。



      另案被告黃崑義於收受上開簽呈後，仍於 84年 12月 23日加

      簽諸多贊同福松公司經營商業項目之意見（詳見本判決附

      件三第八點），並提出：「㈠依委員會通過結論第 4 項：

      『…研究合約內容，與福松公司向法院辦理公證手續。』

      。㈡依公用課所示再請示省府。」兩個方案供被告范振宗

      裁決，被告范振宗竟仍於 84年 12月 26日批示「請黃局長在

      85年 1 月 15日前，依委員會決議與之簽約。」，有李佳瑾

      上開第二次簽呈、陳復全簽註意見、黃崑義簽註意見及被

      告之裁示意見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19-25）。

      而被告范振宗身為縣長日理萬機，固無法對於各種縣政瞭

      若指掌，不得不仰仗局處首長等幕僚專業上之協助，然其

      初期縱不清楚「商場使用」與「商業使用」究竟有何差異

      ，但於上級監督機關臺灣省政府來函業經明文指出違法之

      處，且下屬李佳瑾、陳復全等人一再上簽，引經據典明確

      表明二者確實不同，新竹縣政府確有違法之處，甚至已明

      白表示：「經人檢舉，則本府人員更將受到行政、刑事及

      民事的賠償。」，並央求被告「體恤實情」之情形下，簽

      訂該投資興建計劃應有違法之虞甚明，而被告倘有疑義亦

      應再命承辦人員請示上級機關即臺灣省政府，縱急於推動

      公共政策而認公文往返耗時恐耽誤簽約進程，亦可逕以電

      話先行請示省政府承辦人員，再謹慎評估即可，然其卻率

      爾批示請黃崑義在 85年 1 月 15日前與福松公司簽約，實難

      諉稱其不知道該簽約行為已違背法令。

  ㈤辯護人雖又辯稱：「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

    」，係為促進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利用，而經上級機關頒布要

    求下級機關遵辦之命令，且未經法律授權，應屬僅發生內部

    效力之行政規則，並非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

    「法令」。

    然按：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

    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

    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

    院，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第 7 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機

    關依其法定職權訂定之命令，通常稱為「職權命令」，至於



    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一般稱為「授權命令」。又

    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

    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

    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

    抽象之規定。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一、關於機關

    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

    性規定。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

    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再 98

    年 4 月 22日修正公布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對

    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其犯罪構成要件為「對於主管或監

    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

    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

    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是上級機關對

    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

    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

    象性行政規則，其中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

    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事項者，僅單純發生對內之法律效

    果，與一般人民之權利義務無涉，固非屬對主管或監督事務

    圖利罪所指「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

    律效果之規定」；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

    定事實、行使裁量權，甚至彌補法律之闕漏不足或具體化抽

    象法律規範內容以利執行等事項，所訂頒之解釋性、補充性

    、具體性規定與裁量基準，雖以下級機關、屬官為規範對象

    ，但因行政機關執行、適用之結果，亦影響人民之權利，而

    實質上發生對外之法律效果，其有違反者，對於法律所保護

    之社會或個人法益，即不無侵害，應認屬於「對多數不特定

    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第 104 號、98年台上字第 2019號判決、98年台上

    字第 3493號裁判意旨均可參照）。

    查「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係政府為加速

    都市計劃公共設施保留地之開闢，鼓勵民間投資興建公共設

    施，促進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以發展都市建設，而



    由業務主管機關內政部報奉行政院核定，經行政院以 67年 8

    月 28日臺 67內字第 7787號函頒實施，有上開多目標使用方案

    79年迄 86年間歷次修正條文（本院審理卷 2 頁 103-120 ）、

    內政部 98年 9 月 30日臺內營字第 09 80177677 號函（本院審

    理卷 2 頁 160 ）在卷可參，其雖屬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為規

    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

    一般、抽象性行政規則，然參諸其內條文內容，多係規範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之類別、各應具備之申請條件、得經

    營使用之行業，私人或團體投資興辦之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

    標使用時，均應依此及其他都市計劃法相關法令辦理（訂定

    理由第 4 點、第 5 點參照），行政訴訟實務上亦常見政府機

    關依據上開辦法駁回或限制人民之建造執照申請，而遭受處

    分人提起行政爭訟事件，可見其內容暨適用之結果，已涉及

    人民之權利義務，而實質對外發生法律效果；況本方案係於

    67年間函頒實施，而當時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名稱上多未確

    實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之規定而稱規程、規則、細則、

    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惟長久以來亦未影響其對內部機

    關或對外部人民權利義務之實質上拘束力，自不得以此即認

    其非屬行政命令。揆諸上開最高法院意旨，應認該方案為「

    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實質上具有職權命令之性質，而屬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

    第 1 項第 4 款所稱之「法令」，辯護人辯稱並非法令，亦不

    可採。

  ㈥辯護人雖又辯稱：本案新竹縣政府最後核發之建築執照及使

    用執照，准許福松公司各層可以使用之用途分別為餐廳、商

    場，並未放寬福松公司得為三溫暖、旅館、保齡球館商業使

    用，客觀上並不生圖福松公司不法利益之結果。

    然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

    契約即為成立。」、「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

    能者，債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

    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契約因以不能之給付為標

    的而無效者，當事人於訂約時知其不能或可得知者，對於非

    因過失而信契約為有效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損害賠償



    責任。」（民法第 153 條第 1 項、第 226 條第 1 項、第 246

    條第 1 項前段、第 247 條第 1 項參照）。本件新竹縣政府與

    福松公司簽訂契約書之日期為 85年 1 月 26日，當以被告為代

    表人之新竹縣政府與福松公司簽訂興建停車場契約後，該契

    約已經成立，福松公司即可依據契約約定請求新竹縣政府發

    給准予「商業使用」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倘新竹縣政府

    非因不可歸責己之事由無法履行，福松公司依法自可請求新

    竹縣政府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其因相信新竹縣政府同意

    給予「商業使用」，而依此評估投入營運日後虧損之金錢損

    失，此即證人李佳瑾、陳復全上開簽呈中所提及：「…按契

    約之訂定是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後訂約，訂約後即需依約履行

    。爾後不得核發執照時，契約未履行，即發生民事賠償問題

    ，本項工程投資八億餘元，非本府及投資公司所能負擔。…

    」，故此時福松公司因與新竹縣政府簽訂契約後，業已獲取

    上開契約之履約請求權或損害賠償請求權等不法利益，被告

    違背法令之行為，於契約簽訂時即已產生圖利結果而既遂。

    再者，屬於契約內容一部分之新竹縣治停車場投資興建計劃

    書（二）第 38頁所載，福松公司就該建物未來違法作為商業

    場之租賃收入概估（按尚未扣除不詳之營業費用及固定費用

    前），於第 1 年至第 5 年每年約 1 千 2 百萬元，第 6 至 10年

    每年約 1 億 4 千 4 百萬元，第 11至 15年每年約 1 億 6 千 8 百

    萬元，第 16 至 20 年每年約 1 億 9 千 2 百萬元等，亦係可期

    待之不法利益（參見該外放證物）。

    至於辯護人所稱：本案新竹縣政府最後核發之建築執照及使

    用執照，僅准許福松公司各層可以使用之用途分別為餐廳、

    商場云云，惟按 85年間一般申請建築執照時，有關建築物概

    要之各層用途，係依據當時建築技術規則、都市計畫法畫相

    關子法規定，至於建築物用途具體分類之類、組別定義及各

    類組之用途項目，遲至 93年 1 月 1 日（增訂建築技術規則總

    則編第 3 條之 3 ）及 93 年 9月 14日（依建築法第 73條第 4 項

    規定訂定「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始經由內政

    部訂定發布施行；依當時法令，建築物用途尚無明確「商業

    使用」之填寫項目；依建築法第 71條：申請使用執照，應備



    具申請書，並檢附原領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使用執照

    各層用途欄係依原領之建造執照內容登載，非屬竣工查驗項

    目，此有新竹縣政府 99年 4 月 1 日府工建字第 0990048021號

    函在卷可稽（參見本院卷 3 第 93頁至第 94頁），核與證人即

    本件系爭建物建築師許禮烘到庭證稱：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

    之用途欄在申請時不會寫「商業使用」，因為沒有這種名稱

    ，我也沒有看過，而且商業使用之範圍太廣…技術規則裡有

    細列用途，用途與編號會很明確，所以會明確寫什麼用途，

    不會概括的寫「商業使用」；但會寫「商場」，商場包括在

    商業用途裡，戲院、百貨公司、銀行、餐廳都算商業使用，

    因為商業用途太多沒有辦法特定，所以不會寫「商業使用」

    等語（參見本院卷 3 第 20頁至第 21頁），依此，則新竹縣政

    府所核發之建造執照各層用途欄暨依建造執照各層用途欄內

    容所登載之使用執照各層用途欄，雖均登載為「商場」，惟

    此乃係依當時法令並無「商業使用」此項填寫項目所致，並

    非違反前開雙方契約之約定，而故為「商場」使用之填載甚

    明；若依前函所示：使用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核發後，建

    築法及商業登記法等相關法規未強制規定應派員前往檢查實

    際營業項目與使用執照所載是否相符（參見本院卷 3 第 94頁

    ），則若福松公司實際上將系爭建築物違法作為「商業使用

    」，此舉並不違反雙方契約之約定；而依法復無強制規定應

    派員前往檢查實際營業項目與使用執照所載是否相符，從而

    ，福松公司在實質上即取得准許為「商業使用」之權利甚明

    。

  ㈦綜上，被告與黃崑義明知「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方案」內就停車場用地之多目標使用部分，使用項目僅限

    於「商場使用」，其等於草擬契約草案或代表新竹縣政府與

    福松公司簽約時，竟仍違法許可福松公司作為「商業使用」

    ，乃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共同圖利福松公司上開利益甚

    明，其圖利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新舊法比較適用：

    被告行為後，貪污治罪條例相關條文均有修正變動，刑法部

    分修正條文亦於 95年 7 月 1 日起生效施行，參酌最高法院 95



    年 5 月 23日第八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現行刑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

    準據法，於現行刑法施行後，應適用現行刑法第 2 條第 1 項

    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

    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而為「從舊從輕」之比較。經查：

  ㈠貪污治罪條例第 2 條、刑法第 10條第 2 項關於公務員之定義

    ，業經修正（貪污治罪條例第 2 條原規定：「依據法令從事

    公務之人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於 95年

    5 月 5 日修正為：「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

    。」，於同年 7 月 1 日同步施行，採與刑法相同之公務員定

    義）。而修正後之公務員定義，以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為限

    ，較諸舊法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其範圍已有限縮，原應以新法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然

    被告於行為時係新竹縣縣長，依當時之省縣自治法第 36條第

    1 項規定綜理縣政，主管縣內一切行政決策業務，係依據法

    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亦係具有法定職務權限，是不論依新法

    或舊法均具有公務員身分，則依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

    刑法第 10條第 2項及貪污治罪條例第 2條規定，對被告而言，

    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依刑法第 2條第 1項前段應適用行為

    時之法律規定。

  ㈡又被告所受追訴之罪名為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公務員對於主管之事務圖利他人罪」，被告行為時即 81年

    7 月 17日修正之該條款規定：「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

    接或間接圖利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同條第 2 項並規定「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被告行為後該條款於 85年 10月 23日修正為：「對於主

    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私人不法之利益者，處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仍處

    罰未遂犯，復於 90年 11月 7 日修正公布，同年月 9 日生效，

    修正後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條文為「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

    ，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因而獲得利益者」，此時犯罪構成要件改以「明知違背法令



    圖利」，且「因而獲得利益者」為限，刪除未遂犯之處罰，

    立法理由並明確表示：「所需違背法令，該法令係指包括法

    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

    或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

    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嗣 98年 4 月 22日因為避免原條文有關

    「違背法令」的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

    延滯行政效率的不良影響，因而依上開立法理由，將原條文

    中「明知違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予以明文化，而法條文字為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

    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或其他對

    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本案被告明知違背法令，而於 84年 12月 26日批示請黃崑義

    在 85年 1月 15日前與福松公司簽約，嗣新竹縣政府於 85年 1

    月 20日與福松公司完成簽約，違法同意福松公司多目標使用

    部分得作商業使用，使福松公司因而獲得不法利益，被告之

    行為均符合修正前、後圖利罪之構成要件。而該圖利罪被告

    行為時即舊法之法定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中間法及裁判時法之法定本刑均為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

    ，應以行為時法較中間法及裁判時法之法定本刑較有利於被

    告，依現行刑法第 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被告行為

    時法。

  ㈢修正前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主管事務直接圖

    利罪，其法定本刑中關於罰金之規定，因刑法第 33條第 5 款

    業經修正，罰金最低額度由銀元 1 元（相當於新臺幣 3 元）

    ，提高為新臺幣 1 千元以上，且以百元計之，比較新、舊法

    結果，應以行為時之刑法第 33條第 5 款規定有利於被告。

  ㈣修正後刑法第 28條將「實施」修正為「實行」，其中「實施

    」一語，涵蓋陰謀、預備、著手及實行之概念在內，其範圍

    較廣，而「實行」則著重於直接從事構成犯罪事實之行為，

    其範圍較狹，是修正後刑法共同正犯之範圍已有限縮，共同



    正犯之範圍既因此而有變動，自屬犯罪後法律有變更，而非

    僅屬純文字修正，經比較結果，以修正後刑法有利於被告。

  ㈤褫奪公權為刑事實體法從刑，刑法第 34條第 1 款規定甚明，

    因從刑應附隨於主刑，不生輕重比較問題（最高法院 87年度

    台上字第 466 號判決參照）。

  ㈥綜上比較結果，並本於統一性及整體性原則，被告均應適用

    行為時之貪污治罪條例及修正前之刑法予以論處。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行為時即 81年 7月 17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

    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之公務員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圖其他

    私人不法之利益罪。

  ㈡被告與另案被告黃崑義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

    之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㈢爰審酌：⒈被告身為新竹縣縣長，於興辦本案獎勵民間投資

    興建公共停車場案件，亟求解決竹北市縣府所在地之停車問

    題時，應知恪遵法令，為民嚴格把關，尤其明知來應標者福

    松公司與時任新竹縣議會議員林礽松關係密切，更應小心謹

    慎遵守法令，然其於上級主管機關臺灣省政府來函明白指正

    本停車場多目標使用部分不得作為「商業使用」，及基層公

    務員多次簽呈提醒之情況下，竟仍與另案被告黃崑義共同違

    法允許讓福松公司放寬得作為「商業使用」，倘若如此，不

    僅可能使一般民眾降低使用該停車場之意願，而減損公共用

    地原欲發揮之功能，亦可能間接影響該地區之治安品質。被

    告所為實有虧一縣之長之職守，甚為不該；且自偵查迄本院

    審理中均否認犯罪，難見其有改過反省之心。⒉惟另斟酌福

    松公司自營運迄今 10餘年來，因案件偵辦之故而實際上並未

    將系爭建物作為「營業使用」，亦未依契約對新竹縣政府提

    起民事求償訴訟，而該停車場大樓現主要供家樂福公司作賣

    場使用，帶動附近商家群聚及人潮聚集，造就許多就業機會

    及生意商機，且該停車場採取只要入內消費不限金額即可免

    費停車之停車場收費方式，對於該區域停車位之紓解，亦發

    揮相當之功效，此為新竹縣竹北市地區公眾週知之事實，被

    告上開違背法令圖利福松公司行為，所造成實際損害新竹縣



    政府、公庫或全體居民之程度尚非鉅大。⒊另案被告黃崑義

    同因上開犯罪事實，經事實欄所載判處有期徒刑 10年，褫奪

    公權 6 年確定在案，現在監執行中，雖有另案歷審判決在卷

    可參，然另案判決認定被告范振宗與黃崑義共同圖利犯行中

    ，除本件上開認定有罪部分外，其餘經本院審酌後均認無法

    證明被告范振宗亦涉有犯罪（詳下列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且另案認定黃崑義圖利福松公司之不法利益，係包含因違

    法許可福松公司延長租約為 50年，該 50年間之租金利益至少

    高達 18億元至 30億元，及違法使福松公司短繳履約保證金 57

    1 萬 233 元之貸款利息等（按另案臺灣高等法院更三審確定

    判決參照），均為本院所不採（均詳下述），則本於罪責相

    當原則，黃崑義於另案之刑度即無法與本案被告同相比擬，

    併此敘明。⒋另參酌被告並無前科，素行良好，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及被告現年已經 67歲，有其

    基本年籍在卷可參暨教育程度係大學畢業，家中尚有老父賴

    其奉養（本院審理卷 3 頁 209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並依被告行為之貪污治罪條例第 16條之規定，併宣

    告褫奪公權 4 年，以期自新。

叄、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

  ㈠被告范振宗批示請被告黃崑義與福松公司簽約後，黃崑義即

    著手草擬欲與福松公司簽訂之契約內容，並象徵性地依據審

    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之結論會請主計室主任吳漢揚（已過世

    ）、財政科科長余秋村二人表示意見，然：

  ⒈在土地租期部分，依照議會審議通過之契約草稿及 84年 4 月

    24四日招商公告所訂之租期均係 20年，且期滿之日建物產權

    應無條件移轉登記為縣政府所有，惟黃崑義亦未依據法令及

    參照余秋村、吳漢揚 2 人之意見，在契約第 2 條內固明文租

    期 20年，每 20 年 換約一次，但卻在契約第 17條中明定上開

    興建計畫書之同容視同本契約之內容，而興建計畫書補充事

    項第 3 條係載明：為增加投資誘因、降低投資風險、保障投

    資者興趣等，土地租期應由 20年延長為 50年，並得設定地上

    權期間為 50年，足以致使福松公司日後增加 30年之停車費收



    入及部分樓層出租營業收入稅後淨利高達 22億元以上之不法

    利益【按事實上，福松公司並於取得建造執照後，將已辦理

    20年預告登記予縣政府之建物及設定 50年地上權之土地，一

    同向臺灣土地銀行設定 50年之抵押權（權利存續期間自 85年

    10月 21日起至 135 年 10月 20日止）】。

  ⒉就履約保證金部分，福松公司原應依據招商公告、縣議會審

    議通過之契約草稿內所載之「全部建築物及設施物總價」為

    基礎，繳納百分之一即 850 萬元的保證金予新竹縣政府，黃

    崑義竟於契約中修改同意依福松公司所擬、依據「建造執照

    所列工程總造價」為基礎來計算，讓福松公司只須繳納 278

    萬 9767元的履約保證金，圖利福松公司減少繳納 571 萬 233

    元履約保證金之利益。

  ㈡再者，就該多目標立體停車場大樓福松公司在申請建造執照

    時，都市計畫課承辦人沈宗淇曾於 85年 4 月 19日、5 月 11日

    、14日 3 次簽文表示：福松公司之前所提出之各樓層平面圖

    與申請書內所註明之用途不符，且申請興建之總樓地板面積

    為 43363.28平方公尺，已超過福松公司所提出投資計畫書內

    所訂之 40502.46平方公尺，且其中建蔽率達到 89.97%，超過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所訂定立體停車場的建蔽率

    為 80% 的規定，惟黃崑義仍於 85年 5 月 13日批示「准予發照

    」，於同年月 23日再度批示表示「擬先行發照」，經轉呈被

    告范振宗後，其亦批示「既有爭議又恐影響投資者權益，如

    黃局長擬，先發照」，致使福松公司所申請建造執照之總樓

    地板面積超過審查委員會所通過、興建計畫書上所列之面積

    、建蔽率亦超過 80% ，卻仍能順利取得建造執照；嗣後黃崑

    義雖為免內部員工一再表示反對意見而要求福松公司配合辦

    理變更設計以符合總樓地板面積及建蔽率在 80% 以內的規定

    ，然該停車場大樓修正後的總樓地板面積為 46791 平方公尺

    卻仍超過依該興建計畫書（詳如計畫書第 43頁）記載之營運

    期間預估收支損益表核算，多出興建計畫書所列、被核准之

    面積達 6288.54 平方公尺，其中並將原只能供停車場使用之

    地下室部分面積作為「家樂福」大賣場及福松公司人員辦公

    處所之用（面積約為 1500平方公尺），一至三樓皆做為商場



    （一至三樓商場面積約 13999 平方公尺）使用，四、五樓部

    分面積違規出租做為電腦賣場（四至五樓電腦賣場面積約 12

    00平方公尺），六、七樓則公告招租擬違規做為餐廳、證券

    、展覽場之用，總計在 87年 8 月 19日至現場勘驗時，已做為

    商場使用之面積約 16700 平方公尺，已超出商場使用面積不

    得超過總樓地板（投資計畫書記載為 40502 平方公尺）面積

    三分之一（13500 平方公尺）規定，約 3200平方公尺，使得

    上開興建完成之建築物一般人均認為係「家樂福」大賣場，

    而樓上之停車位為該賣場之附設停車場，反而無法看得出來

    是縣政府為解決停車問題所招商興建的立體停車場大樓。

  ㈢檢察官因認被告范振宗就上開部分，亦與黃崑義共同涉犯貪

    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圖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第 301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已於 91年 2 月 8 日修正公布，其第 1 項規定：檢察官

    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

    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

    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

    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

    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92

    年度臺上字第 128 號判例意旨亦可參照）。

三、起訴書認為被告共同違法將系爭土地首期租期由二十年延長

    為五十年圖利罪嫌部分：

  ㈠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此部分圖利犯行，辯稱：伊自始至終均認

    為系爭契約租期為 20年，沒有被告知已經延長為 50年等語。

    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⒈系爭租賃契約書第 2 條租期載明係

    「每 20年換約乙次，屆滿前 6 個月換約」，可見並無延長為

    50年之事實，福松公司出具之預告登記同意書及竹北地政事

    務所已辦妥之預告登記，均可證明租期僅有 20年即至 105 年

    1 月 25日屆滿，至於福松公司事後持系爭契約辦理地上權登

    記，並持以向銀行設定存續期間為 50年之抵押權，係該公司

    事後自行與銀行交涉之結果，被告事先並不知情，新竹縣政



    府事後知悉後於 88年 7 月亦已去函臺灣土地銀行要求更正獲

    准。⒉契約書第 17條將諸多文件列為契約之附件，此乃政府

    機關訂約時惟恐掛一漏萬而為之概括約定，被告身為一縣之

    長縣務繁忙，待審決之公文繁多，不可能逐一詳查，並不知

    上開概括條款列入契約會產生租期延長為 50年解釋上之爭議

    ，主觀上並無故意放寬租期為 50年。⒊又縱系爭契約租期有

    被延長為 50年，然因違反民法第 449 條第 1 項前段：「租賃

    契約之期限不得逾 20年。」之規定，依該條第 1 項後段規定

    ：「逾 20年者，縮短為 20年。」，系爭契約租期亦縮短為 20

    年，而不生圖利之結果。⒋縱認系爭契約租期係 50年，然檢

    察官認被告所違背之縣議會審議通過契約草案、招商投資公

    告，依其內容性質均非法令；另圖利罪所謂之違背法令，係

    指該公務員職務上應遵守之法令，民法第 449 條第 1 項係民

    法就一般租期超過 20年之契約效果如何所為之規定，亦非上

    開法令。⒌縱認黃崑義於此部分果真圖利福松公司，檢察官

    亦未舉證證明被告與黃崑義有何犯意聯絡等語。

  ㈡就法律面而言，起訴書認被告違法將契約租期延長為 50年所

    違反之法令，無非係認被告違反民法第 449 條、「81年 8 月

    18日新竹縣議會審議通過之契約草稿第 2 條約定之租期 20年

    」（調查局書證卷頁 4 ）、「新竹縣政府 84年 4 月 24日對外

    公告之招商投資公告第 3 點投資期限 20年」（調查局書證卷

    頁 7 ），然查：

  ⒈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圖利罪中所謂明知違背「

    法令」，係指公務員違背其於執行職務時所應遵守之法令而

    言，即就執行具體職務時，就該具體職務之相關義務所為之

    特別規定（最高法院 97年台上字第 3145號、第 931 號、96年

    台上字第 3433號裁判意旨均可參照）。民法第 449 條第 1 項

    規定「租賃契約之期限，不得逾二十年。逾 20年者，縮短為

    20年。」，係針對一般人民所為之一般租賃契約，倘其約定

    租期超過 20年，於法律上效力如何之規定，並非規範公務人

    員於職務上應遵守何種義務，顯然並非圖利罪中所稱之「法

    令」，檢察官或公訴人補充理由書認為被告圖利犯行係觸犯

    民法第 449 條規定，顯有誤會。



  ⒉又圖利罪中之法令，無論修正前後，固然均包括「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等自治法規，然該自治法規均須係對多數

    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即自

    治團體所訂具有抽象性及一般性拘束力之規章。其定義或名

    稱依 88年 1 月 25日公布之地方制度法第 25條係規定：「直轄

    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

    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

    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

    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第 26條第 1 項係

    規定：「自治條例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在

    直轄市稱直轄市法規，在縣（市）稱縣（市）規章，在鄉（

    鎮、市）稱鄉（鎮、市）規約。」，另第 27條第 1 項規定：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就其自治

    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自治條例之授權，訂定

    自治規則。前項自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

    稱，並得依其性質，定名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

    、標準或準則。」。

    又依 83年 7 月 29日公布，88年 4 月 14日廢止之省縣自治法第

    19條第 1 項規定（即現行地方制度法第 36條）：「縣（市）

    議會之職權如下：�議決縣（市）規章。�議決縣（市）預

    算。�議決縣（市）特別稅課、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議

    決縣（市）財產之處分。�議決縣（市）政府組織規程及所

    屬事業機構組織規程。�議決縣（市）政府提案事項。�審

    議縣（市）決算之審核報告。�議決縣（市）議員提案事項

    。…」，可知「自治法規」與「縣市政府提案事項」並不相

    同，縣（市）議會議決通過之對象非必均係「法令」甚明。

    本案新竹縣政府於 81年檢附該府自擬之公告稿、申請書、申

    請須知及契約草稿，提案報請新竹縣議會議決，新竹縣議會

    審議通過之系爭契約草案，核其性質係新竹縣政府主動草擬

    送交縣議會審查之條約草稿，招商公告性質上亦僅屬新竹縣

    政府對外招商所進行之契約要約，經核均非屬自治團體就一

    般事項所為抽象性及一般性之規定，應非屬自治法規，公訴

    人當庭亦依刑事訴訟法第 2 條就被告有利不利之情形應一律



    注意之規定，本於其對法律之確信，陳明「新竹縣政府提供

    土地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投資契約草稿」、「84年

    4 月 24日招商公告」並不具有法令之性質，乃值贊同（本院

    審理卷 2 頁 207 、頁 214 補充理由書），是被告行為縱有違

    反上開契約約款或招商公告，亦非屬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法令。

  ㈢另就事實面而言，依照新竹縣政府與福松公司簽訂之系爭契

    約書第 2 條約定：「甲方提供坐落新竹縣竹北市○○段 142

    地號乙筆土地，面積 7097.96 平方公尺，同意設定地上權予

    乙方，由乙方承租並出資興建停車場，每 20年換約乙次，屆

    滿前六個月換約，承租期間建物產權登記以乙方名義辦理，

    並由乙方自行承擔其營利事業盈虧，期滿之日建物產權應無

    條件移轉登記為甲方所有，上項期滿之日如本約第 4 條所載

    。」，而第 4 條約定：「土地租賃存續期間之租金額、租金

    率、繳納方式、前十年依照計劃書補充事項第 6 條後段減半

    優惠投資者外，其他均按本契約第 2 條及計劃書補充事項第

    3 條、第 6 條載明，免另訂契約。」，第 17條明白約定：「

    本工程經本府建設局核准之建造執照、核准圖樣及新竹縣獎

    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申請須知及土地改良物他項權利

    登記申請書、土地租賃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預告登記申

    請書及登記清冊、預告登記同意書、84年 10月 19日本縣委員

    會審查通過之興建投資計劃書及會議記錄等，均視同本契約

    書之附件，其效力與本契約各條文相同，若有部分條文互抵

    觸時應與乙方擇優條文實施。」，而視同契約內容一部分之

    計畫書補充事項第 3 點載明：「停車場法第 16條由民間使用

    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投資興建之停車場建築物及設施，投資

    人得使用年限由投資人與主管機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按其投

    資金額與獲益報酬約定，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之，不受土

    地法第 25條限制，由效益分析年投資報酬率偏低僅百分之八

    點一，須負擔近十億元之投資風險，顯然不合理，為保障投

    資者興趣，確保停車場品質永續經營，貴府比照屏東凱撒飯

    店（日本人投資）及台北市麗晶酒店土地租賃等，土地租期

    延長為 50年每 20年換約乙次。」，明白已經同意將第一期土



    地租期延長為 50年，有「新竹縣政府提供土地獎勵民間投資

    興建公用停車場投資契約」暨福松公司所提出之「新竹縣治

    停車場投資興建計畫書」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42-59

    、本院審理卷 2 頁 247-254 暨外放證物）。

  ㈣被告雖辯稱其當時理解系爭契約租期係 20年等語，黃崑義於

    另案亦辯稱：契約本文第 2 條係約定「每 20年換約乙次」，

    並沒有改成 50年，還是 20年換約一次等語。然查：一般而言

    ，租賃期間係租賃契約之重要事項，訂約之當事人應會注意

    及此，福松公司提出之興建計劃書特約事項第一點，即係向

    新竹縣政府爭取租期延長為 50年，新竹縣縣治停車場獎勵民

    間投資興建審查委員會亦 3 次審查該計劃書，討論後再由擔

    任主席之被告加以裁示，業據證人即建設局公用事業課課長

    陳復全於調查局證稱：「我 3 次都有列席，審查當時係由公

    用事業課發給出席委員每人一本投資興建計劃書參考，針對

    有意見之部分提出討論。…」（調查局人證卷頁 22）、證人

    即財政科科長余政村於調查局證稱：「我共參加三次由縣府

    召開之投資審查委員會，由於福松公司所審之投資計畫內容

    甚多，且係當場發放，所以我僅針對計劃書財務部分稍作了

    解…」（調查局人證卷頁 45），證人即主計室主任吳漢揚於

    調查局證稱：「我有參與投資計畫審查委員會，由建設局公

    用事業課提供投資計劃書影本供我參考…委員若對計劃書內

    容有意見，則在會中提出並由被告裁示後作成決議。」（調

    查局人證卷頁 53），參以該審查會 84年 7 月 25日第二次會議

    記錄結論第 6 點：「樓層使用與租期在不違反法令下必須經

    機關首長核准。」，同年 10月 19日第 3 次會議記錄第 6 點修

    正事項：「第二次審查會會議結論之第六項修正為『樓層使

    用與租期變更依有關法令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調

    查局書證卷頁 12-13 ），可見有關樓層使用、租期多久等主

    題，應係會中主要討論之重點，被告身為審查會之主席，黃

    崑義身為承辦單位建設局之代表，對此應有相當之注意及認

    識；再者，黃崑義著手草擬系爭投資契約草案時，主計室吳

    漢揚主任於會辦意見第一點即已明白提醒：「約稿第 2 條：

    『…其租期為二十年…期滿之日建物產權應無條件移轉登記



    甲方所有』乙節，似應訂明日期起訖，又因與投資興建計畫

    書（第 81頁）特約事項⒊『…為保障投資者興趣…土地租期

    延長為五十年，每二十年換約乙次』互相牴觸，應取得一致

    ，以免日後發生爭執。」（調查局書證卷頁 29），黃崑義於

    呈給被告簽核之「草約會簽對照擬定草稿一覽表」第 2 條部

    分，雖亦將吳漢揚之意見明白表列，然就其自己之修改意見

    仍堅持為：「⒈租期擬依本府審查委員會通過之投資興建計

    劃書第 81頁第 3 條同意予 50年。⒉增加同意設定地上權予乙

    方…」（調查局書證卷頁 35，詳見本判決附件附表二），倘

    黃崑義係欲與福松公司訂立首期為 20年之合約，其大可依主

    計室吳漢揚之意見，逕自將投資興建計劃書第 81頁第 3 條「

    土地租期延長為 50年」等語刪除即可，然其建議被告批核之

    契約本文第 2 條簽約草稿，卻僅將原新竹縣政府草稿「其租

    期為 20年」修改成「每 20年換約乙次」，且透過上開契約本

    文第 4 條、第 17條之約定，即可輕易明白判斷系爭契約之租

    期已經延長為 50年。嗣後黃崑義將上開草約會簽對照擬定草

    稿一覽表上呈被告批核時，雖未將福松公司投資契約書之特

    約事項附錄其後，然於契約第 2 條、第 17條均有將上開意見

    陳述明確，被告批核系爭契約草稿時，乃輕易可見，加上租

    期自始即係福松公司爭取延長之主要議題，亦係系爭投資案

    之重要事項，被告勢必會向黃崑義詢問了解，於經驗法則上

    應無不知之理，故被告辯稱其當時理解系爭契約首期係 20年

    ，並不足採。

  ㈤被告雖然知悉系爭契約首期租期延長為 50年，然其主觀上有

    無明知違背法令之犯意？

    經查：被告行為時之省縣自治法第 21條規定：「縣（市）政

    府對縣（市）議會之議決案應予執行，如延不執行或執行不

    當，縣（市）議會得請其說明理由，必要時得報請各該自治

    監督機關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解決之。」，第 22條第 2 項規

    定：「縣（市）政府對第 19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 款及第 10

    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縣（市

    ）政府三十日內敘明理由送請縣（市）議會覆議，覆議時如

    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維持原議決案，縣（市）政府應即接受



    。第八款及第九款之議決案，如執行有困難時，應敘明理由

    函復縣（市）議會。」，亦即縣市政府對於議會通過之議決

    案件，固然有遵守執行之義務，然誠如上述，議會議決之事

    項非必均屬「法令」，違背議會議決之事項非必均屬違背法

    令。本案新竹縣政府 81年提案至新竹縣議會議決者，案由係

    「為本縣縣治停車場採獎勵民間投資興建方式辦理案」，有

    該次提案紀錄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3 ），亦即新竹縣

    議會議決者應係是否同意新竹縣政府針對系爭停車場用地辦

    理系爭方式的招標案件，至於新竹縣政府草擬，附帶於該案

    提出之「新竹縣政府提供土地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

    投資契約草稿」、「招商公告稿」，應屬新竹縣政府為讓議

    會了解而主動草擬提交之辦法細節，非屬議決事項本體，則

    該執行面之技術問題，是否應屬行政保留事項，在不違背法

    令之前提下，新竹縣政府因而具有裁量空間，應仍有討論之

    餘地，此觀諸起訴書第 2 頁 4-5 行亦記載：…同年 12月 9 日

    並經新竹縣縣議會審議通過新竹縣政府提供土地獎勵民間投

    資興建公用停車場投資契約草稿，「以供遷建小組備考」（

    審理卷 1 頁 2 背面），認為該草稿僅供新竹縣政府「參考」

    ，亦可推知。

    因而，新竹縣縣治停車場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審查委員會 84年

    7 月 25日第二次會議審查時，即作出結論第 6 點為：「樓層

    使用與租期在不違反法令下必須經機關首長核准。」，同年

    10月 19日第 3 次會議即作出第 6 點修正事項為：「第二次審

    查會會議結論之第六項修正為『樓層使用與租期變更依有關

    法令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審查委員會於知悉新竹

    縣政府自擬、新竹縣議會通過之投資契約草稿預定租期為 20

    年之情況下，仍討論作成上開決議，可見委員當時亦認知系

    爭停車場用地之租期，只要在「不違反法令」之前提下，應

    係可以變更，並無人認為變更租期在當下有何違背法令之處

    。此由新竹縣政府將福松公司投資計劃書檢送臺灣省政府報

    備，臺灣省政府 84年 11月 21日 84建四字第 8221號回函亦僅糾

    正：「本案興建計劃書所列商場使用項目…似與都市計劃公

    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方案規定之商場使用性質不合。」，其餘



    均請新竹縣政府依照相關法令辦理即可（調查局書證卷頁 15

    ），亦可得知。

    依此，被告雖知道黃崑益與福松公司簽訂之租期為 50年，然

    其身為一縣之長，綜理全縣事務，自投資審查委員會審查過

    程迄臺灣省政府來函糾正內容，均無人指出延長租期為 50年

    屬於違背法令，則被告主觀上是否認知該行為係屬違背法令

    ，即有疑問，綜觀全卷，檢察官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本

    院自無法遽認被告犯罪。

  ㈥又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圖利罪之規定，於 90年

    11月 7 日修正後之犯罪構成要件改以「因而獲得利益者」為

    限，即刪除未遂犯之處罰，已如前述，則新竹縣政府與福松

    公司就系爭土地租期簽訂 50年，其效力如何，涉及福松公司

    自始有無取得該 50年租期之不法利益，乃屬判斷是否成立圖

    利罪「因而獲得利益」與否之重要前提要件，本院自應依職

    權認定判斷。

    按「租賃契約之期限，不得逾二十年。逾二十年者，縮短為

    二十年。前項期限，當事人得更新之。」18年 11月 22日公布

    ，19年 5 月 5 日施行之民法第 449 條定有明文；嗣立法者考

    量「現代建築技術發達，房屋之使用期限一般超過 20年，如

    出租人與承租人於租賃契約滿 20年時未達更新契約之合致，

    契約即行消滅，對承租人之保障欠週，且有礙社會經濟利益

    ，為祛除此弊端，並配合第 425 條之 1 之增訂，爰增訂第三

    項，使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不適用 20年租賃期限」（立法

    理由參照），雖於 88 年 4月 21日於同條增列第 3 項：「租用

    基地建築房屋者，不適用第一項之規定。」，然基於對於法

    秩序的維持及既得權利的保障，實體法原則上採不溯及既往

    原則，民法債編施行法第 1 條即規定：「民法債編施行前發

    生之債，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債編之規定

    ；其在修正施行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亦不

    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至於民法債編施行法第 24條第

    1 項規定：「民法債編施行前所定之租賃契約，於施行後其

    效力依民法債編之規定。」，係針對民法債編施行（即 19年

    2 月 10日）前所定租賃契約之效力規定，其於民法債編施行



    後、修正前（88年 4 月 21日）所定之租賃契約，並無適用餘

    地。故在上開期間內所定之租賃契約，民法債編施行法並無

    特別規定，自應回歸依民法債編施行法第 1 條後段不適用修

    正施行後之規定（最高法院 96年台上字第 976 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

    本案新竹縣政府與福松公司簽訂之系爭租賃契約特約事項雖

    有「土地租期延長為 50年」之約款，然因該契約係於 85年 1

    月 26日簽訂，依上開說明，自應適用 88年 4 月 21日增訂前之

    民法第 449 條第 1 項規定：「租賃契約之期限，不得逾二十

    年。逾二十年者，縮短為二十年。」，且無 88年所增修第 2

    項基地租賃例外規定之適用，上開規定為強制規定，即系爭

    契約租期於簽訂當時即自始、當然地縮短為 20年，並不生延

    長 50年之效力，依此，福松公司自始即不當然取得首期租期

    延長為 50年之不法利益，就結果面而言，被告自無起訴書所

    稱租期延長為 50年之圖利結果。

四、起訴書認為被告同意變更福松公司繳納履約保證金之計算基

    準，因而共同圖利福松公司部分：

  ㈠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圖利犯行，辯稱：履約保證金之事並

    非伊職掌之事項，伊亦不知一般工程履約保證金應如何繳納

    ，均尊重建設局專業意見，不可能有圖利犯意等語。辯護人

    亦為被告辯稱：就履約保證金之繳交基準，被告係尊重建設

    局局長黃崑義之專業意見，並不知有何違法之處，亦未使福

    松公司獲取不法利益之事實或意圖；且依證人許禮烘之證言

    及一般工程實務，黃崑義將履約保證金之計算基準，由「全

    部建築物及設施物總價」改以「建造執照所列工程總造價」

    ，係符合工程實務做法，並無違法之處；又檢察官認被告此

    部分行為違反縣議會通過之契約草稿或新竹縣政府招商公告

    ，縱使屬實，該契約草稿、招商公告亦非屬圖利罪所稱之法

    令等語。

  ㈡就法律面而言，誠如前述，新竹縣議會通過之契約草稿，或

    新竹縣政府招商公告，均非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圖利罪構成要件之「法令」，已如上述，公訴人本其對於

    法律之確信亦持同樣見解，而欲減縮此部分犯罪事實，亦如



    前述，是被告此部分行為縱使違反上開草稿、公告，亦未違

    反圖利罪所規定之法令，合先敘明。

  ㈢就事實面而言，新竹縣政府於 84年 4 月 24日所為之招商公告

    ，公告第六點參加辦法記載：「請參照新竹縣獎勵民間投資

    興建公用停車場申請須知」，而依該申請須知第参點之第一

    點記載：「申請投資案經本府核准後，投資人應於核准投資

    日起二個月內與本府簽訂契約，簽約後一個月內繳納保證金

    （契約內容如公告附件二）」，第二點記載：「前項保證金

    除現金外，得以等值政府發行之無記名公債券或辦妥質押並

    蓋妥印鑑之行庫定期存款單或行庫出具之保證金保證書代替

    。保證金數額按其工程設施物之總價百分之一計算，並於工

    程每完成百分之二十五時，無息發還四分之一，最後四分之

    一於竣工勘驗合格後無息發還。」，上開公告附件二即前經

    新竹縣政府於 81年 8 月 18日提出，新竹縣議會 81年 12月 9 日

    審議通過之新竹縣政府提供土地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

    場投資契約草稿，其中第 7 條即擬定：「乙方應於本契約簽

    訂之日起一個月內，向甲方繳交興建工程費總額百分之一之

    履約保證金，計新台幣○千○百○拾○萬○千○百○拾○元

    整。該項保證金於總工程每完成百分之二十五十無息發還四

    分之一，最後四分之一於竣工勘驗合格後無息發還。前項興

    建工程總額係指工程計劃內全部建築物及設施物之總價。」

    ，固有上開招商公告、申請須知、投資契約草稿在卷可稽，

    而堪認定（調查站卷 1 頁 3-10）。

  ㈣一般工程實務上之履約保證金，係承包商為保證將會按期履

    行工程契約，於訂約時預先交付業主，約定日後依約履行後

    ，業主應按照工程進度或於完工後退還承包商之保證金額，

    本案係新竹縣政府招商，該建物係由投資人籌資興建，並非

    招標發包工程，本無繳納工程履約保證金之問題，惟新竹縣

    政府承辦單位仍比照一般招標合約之慣例訂立上開條款。然

    實務上就履約保證金之約定，通常係以建築執照上之「工程

    總造價」作為計算基準，不會使用「工程設施物之總價」、

    「興建工程費總額（工程計劃內全部建築物及設施物之總價

    ）」等文字，蓋有關工程建築物及設施物，於開工前範圍較



    不明確而容易有爭議，反而「工程總造價」係依各縣市政府

    頒布之單位工程造價乘以工程總面積計算而得，標準統一而

    明確等情，業據證人許禮烘於本院另案到庭證述：「（建築

    執照上的工程造價是如何計算出來？）臺灣省定有建築物造

    價標準表，依造價內容有分很多類，看建築物屬於哪一類後

    有單位造價，一平方公尺多少錢，再用這單位乘以總樓面的

    地板面積，就是總工程造價。…（在建築上的工程設施物總

    造價是何意？）應該指的就是工程總造價。（「全部建築物

    與設施物的總價」跟總工程造價有何不同？）這要看建築物

    的用途，空調、裝潢算不算是設施有問題，稱為「全部建築

    物與設施物的總價」與一般習慣稱謂不同，如果這個算設施

    ，一開始就要定義。…（以前有無碰過工程中定為「全部建

    築物與設施物的總價」？）沒有。（一般工程繳交履約保證

    金都以什麼為標準？）都是以工程造價。」（本院 90年訴字

    第 532 號審理卷 1 頁 239 以下）；於本院審理中證稱：「（

    …依你專業，是否知道「工程設施物之總造價」之意？）我

    們從來沒有用過這個名稱，我判斷應該就是工程總造價。（

    你如何判斷？）因為各縣市政府就所有的工程總造價有規定

    標準，而我們專業上沒有使用「工程設施物之總造價」這名

    稱。（你所謂的「工程總造價」中有哪些項目？）每個縣市

    政府有頒佈標準規定工程總造價的計算方式，如 5 樓以下每

    平方米以 5000元計算，幾樓時每平方米多少錢。建照上會有

    工程總面積與工程總造價，「工程總造價」就是與建築執照

    上的工程總造價一樣。（此標準是何時開始規定？）從有建

    築執照的規定時就有規定了，不然建築執照的工程總造價無

    法計算。…（依你專業，是否知道「工程計畫內全部建築物

    及設施物總價」之意？）「全部建築物」應該是指興建建築

    物的費用，但「設施物」包括的項目太多所以這部分我不清

    楚。…（提示 87年肅字第 442 號卷第 82頁建造執照，欄位內

    的「工程造價」之意為何？）就是我剛講的「工程總造價」

    ，面積乘以單位造價，單位造價是縣政府規定的。（所以再

    申請建造執照時，建商對工程造價數額之記載是依據坪數乘

    以政府規定的標準單位，還是實際估算本工程造價之數額？



    ）申請建造時一定要依照政府規定之標準計算。…」、「（

    所以實務上為了確切計算，而改以約定工程總造價之百分之

    一繳交履約保證金是否符合常情？）應該符合，因為會有統

    一的標準，若以建築設施、設備費等項目為標準，每一家建

    築師的標準、計算出來的數字都不一樣，以縣政府規定的工

    程總造價標準計算單位造價，每一家建築師計算出來的才會

    一樣。」等語明確（本院審理卷 3 頁 16-17 、頁 20），並有

    臺灣省建築物造價標準表在卷可參（另案本院 90年訴字第 53

    2 號審理卷頁 109）。

  ㈤而觀諸黃崑義於 84年 12月 29日簽呈向被告表示「…㈢契約草

    稿第七條：…履約保證金…前項興建工程費總額係依建造執

    照依規所列工程總造價。如此較合實際，因如包括其他設施

    很零亂且無法標準，也需完工後結算才知道，因此不適合訂

    在施工前契約。」等語（調查局書證卷頁 26背面，本判決附

    件一第 9 點），於 85年 1 月 20日彙整財政科、主計室意見後

    ，將契約草稿上呈被告之簽呈說明欄第 5 點：「�本修訂草

    約第 7 條乙方應繳履行保證金乙節，因工程尚未開工，擬暫

    時依計畫書興建總樓地板面積乘省府規定建築物造價之標準

    （40502.46平方公尺 X5340 元=216283136元），故其保證金

    應暫繳總價的百分之一，即 216 萬 2831元，為本標的價金，

    待建造執照核發才依建照所列總價多退少補。」（調查局書

    證卷頁 34）等語，均與證人許禮烘上開證言相符，可見黃崑

    義同意改依福松公司所擬依據「建造執照所列工程總造價」

    為基礎來計算履約保證金，並非無據，被告身為一縣之長，

    因不可能對各科室之業務均學有專精，其聽從黃崑義之專業

    建議同意上開更改，亦無圖利犯意。

  ㈥至於起訴書雖認：依福松公司之投資興建計畫書中所載，工

    程計畫全部建築物及設施物之總價係 8 億 1 千萬餘（包括建

    築物主體工程及停車設備費），以此核算應繳納之履約保證

    金則為 850 萬元等語，經查：依福松公司提出之投資興建計

    劃書，其中 B 財務計劃中第一點工程費用與興建期間資金籌

    措運用計劃，其下第㈡點之⒈資金需求部分，註明建築物主

    體工程及停車設備費（工程費）8 億 1059萬 2320元（每坪費



    用= 直接費用+ 間接費用=49162+16998=66160元/ 坪，總工

    程費=66160元/ 坪*12252坪=8億 1059萬 2320元），固有該投

    資興建計劃書財務計劃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49背面）

    ，然該「工程費」非必等於縣議會通過投資契約草稿第 7 條

    所稱之「工程計劃內全部建築物及設施物之總價」，亦據證

    人許禮烘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投資計劃書財務計劃第⑴

    項之 8 億 1 千多萬元是否指『工程計劃內全部建築物及設施

    物總價』？）應該也不是，我不清楚第⑴項為何會增列停車

    設備費及間接費用，但直接費用照理講應該是工程費用。（

    所以單單第⑴項也不能說是『全部建築物及設施物總價』？

    ）是。」等語明確（審理卷 3 頁 19以下）；況且該投資計劃

    書僅係福松公司為了參與新竹縣政府招商投標，而委託建築

    師蔡兆熊所製作之計劃書藍圖而已，之後尚需依照相關法令

    申請建造而有所調整，亦據證人蔡兆熊到庭證述明確（審理

    卷 3 頁 32），可見就財務計劃部分亦僅係福松公司粗略估算

    ，於實際開工後勢必會有變動，檢察官遽認應以該投資計劃

    書內記載之數額作為履約保證金收取之依據，而起訴被告圖

    利，顯有誤會。

  ㈦是黃崑義簽呈建議改以建築執照上記載之工程總造價作為收

    取履約保證金之依據，確實符合工程實務之作法，應屬正當

    之行政裁量，從而被告聽從黃崑義所擬意見同意修改，亦無

    明知違背法令之犯意可言。此外，檢察官復無法提出證據證

    明被告此部分犯罪，本院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認定。

五、起訴書認為另案被告黃崑義所執掌之新竹縣政府建設局最後

    核發福松公司的建築執照中，核准該停車場大樓的總樓地板

    面積為 46791 平方公尺（實則係 46791.53平方公尺），超過

    福松公司提出之興建計畫書內所列之 40502.46平方公尺達 62

    88.54 平方公尺（按：即第二次變更建造執照，本判決附件

    四編號 5 ），被告身為縣長，涉嫌共同圖利福松公司部分：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此部分圖利犯行，辯稱：核發建築執照依

    法係建設局之權責，建造執照之總樓地板面積應係建設局依

    法認定審核之事項，並非伊之執掌，伊亦未過問。辯護人亦

    為被告辯稱：新竹縣政府核發福松公司最後建造執照之總樓



    地板面積 46791.53平方公尺，含騎樓面積 312.34平方公尺的

    話總計係 47103.87平方公尺，均經新竹縣建築師公會預審合

    格後，新竹縣政府建設局方核發建造執照，並無違反當時之

    建築法令等語。

  ㈡檢察官認為被告與黃崑義共同涉犯圖利犯行，無非係以：⒈

    福松公司投標時所提出之投資興建計劃書第三點工程概要，

    就其預定興建之總樓地板面積記載 40502.46平方公尺（該投

    資計劃書參照，調查局書證卷頁 50-1）。⒉新竹縣政府曾將

    該投資興建計劃書檢送臺灣省政府備查（新竹縣政府函參照

    ，調查局書證卷頁 14）。⒊建設局技佐沈宗淇於審照時，認

    為福松公司得申請之總樓地板面積應以臺灣省政府核備過之

    40502.46平方公尺為準（沈宗淇簽呈參照，詳本判決附件第

    十五點、第十八點，調查局書證卷頁 75、91、92）等事實為

    其論據。

  ㈢起訴書既然認被告與黃崑義共同涉犯圖利罪嫌，就被告與黃

    崑義間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即有舉證之義務，然觀諸上開

    起訴書此段犯罪事實之記載，就被告與黃崑義有何犯意聯絡

    或行為分擔均付之闕如，已明顯未善盡舉證責任，先予敘明

    。

  ㈣經本院查：福松公司投資計劃書僅係福松公司從事本案投標

    時，委託設計師蔡兆熊初步估計之草案藍圖，並非最終定案

    ，嗣後申請建造執照時尚需依據建築法令、臺灣省獎勵興建

    公共設施辦法等法規調整，業據證人蔡兆熊於另案偵查中證

    稱：「（何以興建總樓地板面積會超過原計劃？）是依台灣

    省獎勵興建公共設施辦法規定，當初原計劃只是草案，差異

    在屋頂突出物，原計劃書上並無計算入，屋頂突出物共有 70

    0 多平方公尺，作為汽機電設備。…（何以計劃書上一開始

    不明列？）當時投資計劃書時間很緊迫，當時叫我規劃時並

    未取得投資核可，只是草案。」（另案 7241號偵查卷頁 184

    背面），於本院亦證稱：「（興建計劃書工程概要，此是否

    即為你製作之部分？）是。（上面記載總樓地板面積為 4050

    2.46平方公尺，是否包括屋頂突出物？）這裡沒有寫到屋突

    。（89年 12月 27日筆錄你稱當初原計劃只是草案，差異在屋



    頂突出物，原計劃書並未計算在內，是否如此？）是。…」

    （審理卷 3 頁 26）、「（為何之後申請建造執照時多了屋突

    的部分？）因為根據建築法，建築物的 9 公尺內可設計屋突

    …本案我不清楚福松公司是在第幾次公告後才提出計劃書，

    因為計劃書不是最終的設計案，只是對建案的財務、營運各

    方面的計劃，讓縣府審議委員會評審是否可行，核准後還是

    要依據建築法去申請建造，因為興建計劃書的圖是福松公司

    委託我製作，當時是公告後一段時間內要提出興建計劃書，

    時間很緊迫，我沒有注意到，漏掉屋突的部分，但依據建築

    法必須要有屋突，因為有避難平台、水塔等使用之需要，但

    後來申請時就依照建築法的規範申請。…（既然建築物實際

    上有建築屋突的必要，何以你於製作興建計劃書時沒有設計

    到此部分？）因為當初可能時間太緊迫，平面圖畫完沒有注

    意到屋突的部分。」（審理卷 3 頁 29）、「（你當時沒有設

    計騎樓與屋突是因為時間緊迫而且只是初步大概的設計？）

    是，計劃書計劃完後必須依照建築法申請建照。（所以你總

    樓地板面積、使用類別只是大概的預估，之後若得標你認為

    還可依據相關法令作調整？）是。」（審理卷 3 頁 32 ） 等

    語明確。另觀諸系爭投資計劃書工程概要（調查局書證卷頁

    50-1），各樓層使用類別①地下層至⑧第七層面積加總起來

    雖係 40502.46平方公尺，然確實沒有設計屋突及騎樓項目。

    以及該工程概要雖記載「商業使用樓地板面積 13500 平方公

    尺」，然經本院當庭將該工程概要內註明商業使用之第一層

    至第三層面積相加後，反而係 14288 平方公尺，證人蔡兆熊

    經本院當庭試算後方發現計劃書內計算錯誤，有本院審理筆

    錄在卷可參（審理卷 3 頁 34）；另觀諸地新竹縣政府就系爭

    停車場招商案之公告（調查局書證卷頁 7 ），投標者之申請

    期限確實僅限於 84年 4 月 26日至 84年 6 月 25日止短短 2 月，

    參以證人蔡兆熊所述與常情亦相符合，其所證內容應值相信

    。

  ㈤再者，新竹縣政府於 81年擬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方案」辦理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劃縣治停車場用地，

    而報請臺灣省政府核定時，臺灣省政府 81府建四字第 70855



    號核定函中即明白表示：「主旨：所報…案，所擬使用項目

    商場，准予核定，並請依說明辦理，復請查照。說明：…�

    應注意維護景觀、公共安全及衛生，不得影響原規劃設置公

    共設施之機能。�本公共設施用地應同時整體闢建完成。�

    其他相關事項應另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有臺灣省政府

    上開函文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2 ），說明欄第三點已

    經明白表示：「其他相關事項應另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又系爭招商案截止投標後，新竹縣政府以�府建用字第 13

    4248號函將福松公司所提興建計劃書送請臺灣省政府備查，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以 84建四字第 08221 號函指正新竹縣政府

    者，亦僅就該建物使用項目指正稱：「本案興建計畫書所列

    商場使用項目、遊藝場、保齡球館、補習班、商務旅館、三

    溫暖、健身中心…等，似與『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方案』規定之商場使用性質不合，併請查明後依有關規

    定辦理。」，就有關系爭建物興建過程其餘相關事項，則明

    確指出：「本案停車場用地擬作多目標使用一節，既經省府

    核准在案，有關擬獎勵民間投資興建一節，依『台灣省獎勵

    興辦公共設施辦法』免送省核辦，請逕依該辦法及有關規定

    核處。」，並檢還該投資興建計劃書予新竹縣政府，有新竹

    縣政府、臺灣省政府上開函文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14

    -15 ），可見當時臺灣省政府認為系爭興建案除「使用項目

    」、「多目標使用面積」應符合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方案外，其餘有關建物之總樓地板面積、建蔽率、容

    積率、樓高、消防等等事項，則應回歸於當時當地之相關法

    令辦理即可。

    本院於審理中曾就此發函內政部營建署，該署 99年 4 月 12日

    營署中誠字第 0993503084號函說明欄第㈡點稱：「…經查當

    時臺灣省獎勵興辦公共設施辦法第 7 條規定略以：『獎勵投

    資興辦之公共設施由縣市政府公告者，向縣市政府申請核准

    。』，是以，投資人所送之投資申請書，應由新竹縣政府依

    上開規定本於權責核處，免送臺灣省政府或原臺灣省政府建

    設廳」，第㈢點稱：「…經查依當時臺灣省獎勵興建公共設

    施辦法規定，投資人所送投資申請書之准駁，係屬新竹縣政



    府之權責，該府應逕依該辦法及有關規定核處。」，有該函

    文在卷可參（審理卷 3 頁 100 ），亦可佐證本院上開說明。

    因此證人沈宗淇於福松公司初次申請建築執照擔任審照工作

    時，認福松公司得聲請建造之總樓地板面積不能超出原報省

    政府核備之投資計劃書內所載 40502.46平方公尺，應僅係其

    個人之意見，檢察官未予究明，逕依此認為被告與黃崑義此

    部分共同違法，乃有誤會。

  ㈥另查新竹縣政府對於建照審查，係委託新竹縣市建築師公會

    依照建築法、都市計劃法、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法規審查合

    格認可後（委外審查），新竹縣政府建設局都市計畫課始憑

    以核發建照，本案福松公司於 86年 1 月間申請辦理第二次變

    更設計建造執照（即最後一次之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

    增加為 46791.53平方公尺，新竹縣政府即係依前例委託臺灣

    省建築師公會協助審核建造執照，建築師公會遂由值班建築

    師許禮烘、徐丹和先後於 1 月 21日及 1 月 28日進行審查，經

    審查後認為符合相關法規，新竹縣政府建設局方於 86年 2 月

    14日核發福松公司第二次變更設計建造執照等情，業據證人

    許禮烘到庭證稱：「（總樓地板面積如何定義？）從地下室

    到屋頂突出物、所有室內樓地板面積相加。（總樓地板面積

    除了屋突之外是否包括騎樓？）是。（第二次變更審查時，

    總樓地板面積如何審查、是否符合規定？）通常我們是以容

    積樓地板審查，如建蔽率 80％、容積是 400 ，400 就是容積

    樓地板。容積樓地板與總樓地板不同，因為有些樓地板不算

    容積，如地下室、停車位、機電設備、安全梯、電信機房，

    但可以在規劃內容裡。所以總樓地板面積是包含容積樓地板

    及一些免計樓地板。【提示調查局書證卷第 96頁 86年 1 月第

    二次變更申請書，此次審查，總樓地板面積為 47103 平方公

    尺（按：辯護人理解之總樓地板面積包括騎樓，所以此數字

    係申請書上 46791.53平方公尺加上該申請書所載騎樓 312.34

    平方公尺所得】？是。…（也包括屋頂突出物及騎樓？）是

    。（你如何認定總樓地板面積 47103 平方公尺符合規定？）

    當時我有審查圖面，圖面上有時會增加停車空間，雖然面積

    增加但還是符合法令。因為本件是停車場用地、多目標使用



    ，可以增加停車空間，而總樓地板面積增加與容積有關係，

    所以可能是停車面積有增加。（所以你審查總樓地板面積時

    是依據當時提出的申請圖面，判斷是否符合法令規定？）是

    ，要看圖面。」等語明確（審理卷 3 頁 14-15 ），並有福松

    公司建造執照變更設計申請書、建造執照變更設計審查表、

    設計建築師簽證負責項目表、新竹縣政府委託台灣省建築師

    公會新竹縣市辦事處協助審核建造執照審查紀錄表、第二次

    變更建造執照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96-102）。

  ㈦從而，新竹縣政府建設局第二次核發福松公司建造執照中，

    同意將總樓地板面積放寬至 46791.53平方公尺，客觀上並無

    違背法令之處，此外，檢察官復無法舉證證明被告有何圖利

    犯行，本院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六、起訴書認為新竹縣政府核准福松公司作為多目標使用的面積

    超過總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認被告涉嫌共同圖利犯行部分

    ：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圖利犯行，辯稱：核發建築執照係全

    權由建設局處理，並非伊之職掌，伊並未過問參與。辯護人

    亦為被告辯稱：依據最後一次申請變更建築執照所附之相關

    圖面，新竹縣政府核准之商場使用面積係 15126.03平方公尺

    ，而總樓地板面積亦應以最後一次變更建築執照之 46791.53

    平方公尺或含騎樓面積之 47103.34平方公尺作為基準，故並

    未超出總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檢察官以福松公司投標時所

    提之興建計劃書上所載 40502.46平方公尺為基準乃有誤會等

    語。

  ㈡起訴書認被告此部分違法，無非係以：系爭建築物於 87年 8

    月 19日履勘時，其中地下室部分面積作為「家樂福」大賣場

    及福松公司人員辦公處所之用（面積約為 1500平方公尺），

    一至三樓皆做為商場（面積約 13999 平方公尺）使用，4 、

    5 樓部分面積違規出租作為電腦賣場（面積約 1200平方公尺

    ），3 、7 樓則公告招租擬違規作為餐廳、證券、展覽場之

    用，總計已作為商場使用之面積約 16700 平方公尺，逾商場

    使用面積不得超過總樓地板（投資計畫書記載為 40502 平方

    公尺）面積之 1/3 （13500 平方公尺）規定，約 3200平方公



    尺云云。

  ㈢然本案有關停車場之總樓地板面積，應依福松公司申請或變

    更建築執照當時之相關法規，公訴人認為總樓地板面積應依

    福松公司擬具之投資興建計畫書所訂之 40502.46平方公，乃

    屬無據，已如前述，則檢察官以此數額之 1/3 計算福松公司

    可作商場使用之面積僅為 13500 平方公尺，已有誤會。

  ㈣又新竹縣政府建設局對於建照審查，係委外委託新竹縣市建

    築師公會依照相關法規審查合格認可後，始憑以核發建照，

    本件停車場第 2 次建造執照變更申請即係經新竹縣政府檢附

    相關資料後委託新竹縣市建築師公會，再轉由值班建築師許

    禮烘審查，已如上述。而就系爭建築執照多目標使用面積（

    商場使用面積）是否超過總樓地板面積 1/3 乙節，經許禮烘

    當時審查後認為係合法等情，業據證人許禮烘到庭證稱：「

    （你於審約時是否會審查各層用途與哪些法令、資料相符？

    是何法令、資料？）會，我印象中當時有規定商場用途面積

    不能超過總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我對照的資料就是『都市

    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的條文…」（審理卷 3

    頁 21）、「（你稱商場用途不能超過總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

    ，於你審核變更執照申請時，如何以此圖計算有無符合標準

    ？）將圖面中有標示商業用途的部分相加。（但有些層同時

    記載商場、停車場、餐廳，然後有總額，你如何區分？）要

    再細部分出來，如停車的面積、商業用的面積，執照上面區

    分不出來，但圖面上面有，我當時有審查到這部分，我審查

    的那一次商場面積沒有超過總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原設計

    師有檢討給我們看。」（審理卷 3 頁 22）等語明確。

  ㈤而依據證人許禮烘於本院上開證詞，及另案 90年訴字第 532

    號一審審理中證稱：「（總樓地板面積就是建築物各樓層實

    際相加的結果？）是的…（屋頂突出物應算在哪個部分面積

    ？）總樓板面積，不計算在總容積等語（該案一審審理卷頁

    238 ），經依福松公司第二次變更之建造執照所載各層面積

    實際計算，可知系爭建物總樓板面積為 5277.26 平方公尺＋

    54 24.97平方公尺＋5736.51 平方公尺＋5731.47 平方公尺

    ＋5657.4平方公尺＋5637.7平方公尺＋5623.95 平方公尺＋



    5611.27 平方公尺＋697 平方公尺＋697 平方公尺＋697 平

    公尺＝46791.53平方公尺，1/3 為 15597 平方公尺，若加上

    騎樓 312.34平方公尺，則總建築面積為 47103.34平方公尺（

    46791 平方公尺＋312.34平方公尺），1/3 為 15701.11平方

    公尺，均非起訴書所指之 40502 平方公尺（調查局書證卷頁

    102 ，參見本判決附件四編號 5）。

    又依系爭建物建築使用執照所附建築師設計各層平面圖所載

    之商場使用面積為一層 5159.91 平方公尺、二層 5437.32 平

    方公尺、三層 3593.94 平方公尺、七層 934. 86 平方公尺（

    停車場行政辦公室），共 15126.03平方公尺（均小於 15597

    平方公尺或 15701.11平方公尺），符合商場使用面積未超過

    總樓板面積 1/3 之規定。另四層、五層、六層雖各有 156.03

    平方公尺停車場辦公室之設計，惟係停車場辦公室（停車收

    費亭）不應計入商場面積之計算。縱將之算入商場面積，則

    商場之總面積至多亦為 15126.03＋156.03×3 ＝15594.12平

    方公尺，有系爭建物建築使用執照附新竹縣自治停車及綜合

    商業大樓新建工程樓層平面圖可稽（見另案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上更㈡字第 58號審理卷頁 36-43 ），可見新竹縣政府核

    准使用之「商場面積」並無起訴書所指之 16700 平方公尺之

    情事，且商場使用面積亦符合未超過總樓板面積之 1/3 （即

    小於 15597 平方公尺或 15701.11平方公尺）之規定，。

  ㈥至檢察官雖稱其於 89年 8 月 19日履勘時該建物商場使用面積

    達 16700 平方公尺等語，檢察官履勘結果縱使無誤，然本案

    建築使用執照係於 86年 6 月 3 日核發，檢察官履勘時距離福

    松公司取得使用執照已經 1 年有餘，不能排除業者於取得建

    築使用執照後自行違法使用之可能，而與被告無涉，自難遽

    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㈦又福松公司在其投資計劃書補充事項第 15條原要求約定：「

    停車場停車率未達計劃書營業收入 70% 時，及增加營運補貼

    虧損應給予最大使用效率提高服務商圈，在不影響停車空間

    下，准許增加商業使用面積。」，有該補充事項在卷可參（

    調查局書證卷頁 59背面），然黃崑義於簽約前彙整主計室、

    財政科意見，於 85年 1 月 20日上呈予被告批核之簽呈說明欄



    第 4 點即表示：「投資計畫書第 82頁特約事項第 15條：『…

    准許增加商業使用面積』乙節，因與規定不合，擬全條刪除

    ，請福松公司蓋章。」，被告當時亦同意黃崑義之意見，有

    該簽呈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33背面）。又嗣後福松公

    司 85年 4 月 13日第 2 次送件申請建照，縣府都市計畫課技士

    沈宗淇於 85年 4 月 15日簽註意見表示將本案檢附送臺灣省建

    築師公會預審時，黃崑義亦於 85年 4 月 15日批示「�本案係

    適用 81年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相關法令及

    契約書辦理。�請參照計畫書第 53頁第 5 項審查，停車場面

    積大於總樓地板 3 分之 2 以上，高度應大於 24公尺。�餘如

    擬（請公會審查）」等語，有沈宗淇、黃崑義等 2 人簽稿在

    卷可稽（調查局書證卷頁 62，本判決附件三第十四點），在

    在可證明被告與黃崑義就此部分自始並無欲圖利福松公司。

  ㈧此外，觀諸本次建造執照核發過程，被告並無參與任何批示

    ，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對黃崑義有何指示（另可參見本判決附

    件三第二十一點），檢察官認被告與黃崑義就此部分共同圖

    利，然仍未就指出被告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於舉證責

    任上亦有不足。

  ㈨因此，福松公司申請第二次變更建築執照時，新竹縣政府核

    准福松公司作為多目標使用的面積並無超過總樓地板面積三

    分之一，被告此部分並無違背法令之處。

七、綜上，檢察官復無法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犯罪，本於

    罪疑惟輕之法則，本院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因檢察

    官認為被告如果構成犯罪，與上開有罪部分乃屬接續犯（倘

    依起訴書之記載）之實質上一罪，或連續犯（倘依公訴人補

    充理由書之意見，參見本院審理卷 2 頁 214-1 ）之裁判上一

    罪關係，本院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299 條第 1 項前段，81年 7 月 17日

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 2 條前段、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16條

，刑法第 2 條第 1 項前段、第 11條前段，修正前刑法第 28條、第

37條第 2 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秋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9　　年　　8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陳健順

                                    法官  林哲瑜

                                    法官  蔡川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99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朱苑禎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81年 7 月 17日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

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利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利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一：（按：甲方即新竹縣政府；乙方為福松公司）

┌───┬───────────────────────────────┐

│條  文│              內                                 容           │

├───┼─────┬─────────────────────────┤

│      │現行簽訂之│本停車場屬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內停車場用地，其│

│ 第   │契約內容  │名稱、用地座落、面積、權屬及有關投資計畫圖件，詳如│

│      │          │附件。                                            │

│      ├─────┼─────────────────────────┤

│ 一   │原經縣議會│本停車場屬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劃內停車場用地，其│

│      │通過之契約│名稱、用地座落、面積、權屬及有關投資計劃圖件，詳如│



│      │草稿內容  │附件。                                            │

│ 條   ├─────┼─────────────────────────┤

│      │黃崑義所自│無意見                                            │

│      │擬意見    │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                                                  │

│      │與福松公司│依原草約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甲方提供座落新竹縣竹北市○○段一四二地號乙筆土地，│

│ 第   │契約內容  │面積七、０九七、九六平方公尺，同意設定地上權予乙方│

│      │          │，由乙方承租並出資興建停車場，每二十年換約乙次，屆│

│      │          │滿前六個月換約，承租期間建物產權登記以乙方名義辦理│

│ 二   │          │，並由乙方自行承擔其營利事業盈虧，期滿之日建物產權│

│      │          │應無條（按：漏「件」字）移轉登記為甲方所有，上項期│

│      │          │滿之日如本約第四條所載。                          │

│ 條   ├─────┼─────────────────────────┤

│      │原經縣議會│甲方提供座落新竹縣竹北市○○段１４２地號乙筆土地，│

│      │通過之契約│面積七、０九七、九六平方公尺，由乙方承租並出資興建│

│      │草稿內容  │停車場，其租期為二十年，承租期間建物產權登記以乙方│

│      │          │名義辦理，並由乙方自行承擔其營利事業盈虧，期滿之日│

│      │          │建物產權應無條件移轉登記為甲方所有。              │

│      ├─────┼─────────────────────────┤

│      │黃崑義所自│⑴租期擬依本府審查委員會通過之投資興建計劃書（Ｐ�│

│      │擬之意見  │）第３條同意予�年。                              │

│      │          │⑵增加同意設定地上權予乙方（依民法物權第８３２條（│

│      │          │民法８３２條文：稱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

│      │          │物或其地上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    │

│      ├─────┼─────────────────────────┤



│      │吳漢揚意見│與興建計劃書Ｐ�特約事項３：「‧‧‧土地租期延長為│

│      │          │�年，每�年換約乙次」互相抵觸，應取得一致，以免日│

│      │          │後發生爭執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甲方提供座落新竹縣竹北市○○段１４２地號，面積７‧│

│      │與福松公司│０９７‧９６平方公尺，同意設定地上權予乙方，由乙方│

│      │之簽約草稿│承租並出資興建停車場，每�年換約乙次，屆滿前六個月│

│      │          │換約，承租期間建築物產權登記以乙方名義辦理並由乙方│

│      │          │自行承擔其營利事業盈虧，期滿之日建物產權應無條件移│

│      │          │轉登記為甲方所有，上項期滿之日如本約第四條所載。  │

├───┼─────┼─────────────────────────┤

│      │現行簽訂之│乙方於承租期間經營良好且無違約情事者，於租期屆滿前│

│ 第   │契約內容  │六個月，得向甲方申請承租原土地與地上物，經甲方依有│

│      │          │關規定審查同意並另行訂約後，繼續經營該停車場等業務│

│      │          │。                                                │

│ 三   ├─────┼─────────────────────────┤

│      │原經縣議會│乙方於承租期間經營良好且無違約情事者，於租期屆滿前│

│      │通過之契約│六個月，得向甲方申請承租原土地與地上物，經甲方依有│

│ 條   │草稿內容  │關規定審查同意並另行訂約後，繼續經營該停車場等業務│

│      │          │。                                                │

│      ├─────┼─────────────────────────┤

│      │黃崑義所自│無意見                                            │

│      │擬之意見  │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                                                  │

│      │與福松公司│依原草約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土地租賃存續期間之租金額、租金率、繳納方式、前十年│

│ 第   │契約內容  │依照計畫書補充事項第六條後段減半優惠投資者外，其他│

│      │          │均按本契約第二條及計畫書補充事項第三條、第六條載明│

│      │          │，免另訂契約。                                    │

│ 四   ├─────┼─────────────────────────┤

│      │原經縣議會│土地租賃存續期間之租金額、租金率、繳納方式、租期另│

│      │通過之契約│以租賃契約訂定。                                  │

│ 條   │草稿內容  │                                                  │

│      ├─────┼─────────────────────────┤

│      │黃崑義所自│土地租賃存續期間之租金額、租金率，依臺灣省獎勵興辦│

│      │擬之意見  │公共設施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繳納方式、租期等依照│

│      │          │本契約書有關規定，免另訂租賃契約。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土地租賃存續期間之租金額、租金率、繳納方式，前�年│

│      │          │依照計劃書補充事項第６條後段減半優惠投資者外，其他│

│      │          │均按本契約第二條及計劃書補充事項第３、６條載明，免│

│      │          │另訂契約。                                        │

│      ├─────┼─────────────────────────┤

│      │黃崑義所擬│依臺灣省獎勵興辦公共設施辦法第�條規定：「‧‧‧投│

│      │與福松公司│資人自獲准投資並向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辦妥承租手續之日│

│      │之簽約草稿│起，十年內得減收租金，最高以二分之一為限。」      │

├───┼─────┼─────────────────────────┤

│      │現行簽訂之│租賃契約存續期間，乙方非經甲方同意不得將土地轉租給│

│      │契約內容  │第三人、租賃權提供擔保、建物移轉或設定負擔與第三人│

│ 第   │          │、變更用途、停止全部或部分之營業。                │

│      ├─────┼─────────────────────────┤

│      │原經縣議會│租賃契約存續期間，乙方非經甲方同意不得將土地轉租給│

│ 五   │通過之契約│第三人、租賃權提供擔保、建物移轉或設定負擔與第三人│

│      │草稿內容  │、變更用途、停止全部或部分之營業。                │

│      ├─────┼─────────────────────────┤



│ 條   │黃崑義所自│無意見                                            │

│      │擬之意見  │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                                                  │

│      │與福松公司│依原草約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建物之產權登記、使用及維護應遵守左列事項：        │

│ 第   │契約內容  │一、建物於承租權存續期間以乙方名義辦理產權登記，並│

│      │          │    同時提供有關文件（依土地登記規則規定辦理），由│

│      │          │    甲方依規定格式向地政機關辦理預告登記，並載明承│

│ 六   │          │    租權屆滿之日，有關乙方建物所有權於屆滿之日起，│

│      │          │    無條件移轉登記與甲方所有。                    │

│      │          │二、建物在乙方管理期間，由乙方按新建造價金額投保火│

│ 條   │          │    險，以甲、乙雙方為共同受益人，如發生保險事故，│

│      │          │    應得之保險金額給付，甲方同意由乙方做為修繕或重│

│      │          │    建本契約建物之用。                            │

│      │          │三、承租權存續期限屆滿時，乙方不得任意拆除附屬於建│

│      │          │    物之固定設備。                                │

│      ├─────┼─────────────────────────┤

│      │原經縣議會│建物之產權登記、使用及維護應遵守左列事項：        │

│      │通過之契約│㈠建物於承租權存續期間以乙方名義辦理產權登記，並同│

│      │草稿內容  │  時提供有關文件（依土地登記規則規定辦理），由甲方│

│      │          │  依規定格式向地政機關辦理預告登記，並載明承租權  │

│      │          │  屆滿之日，有關乙方建物所有權於屆滿之日起，無條件│

│      │          │  移轉登記與甲方所有。                            │

│      │          │㈡建物在乙方管理期間，由乙方按新建造價金額投保火險│

│      │          │  ，以甲、乙雙方為共同受益人，如發生保險事故，應得│

│      │          │  之保險金額給付，甲方同意由乙方做為修繕或重建本契│



│      │          │  約建物之用。                                    │

│      │          │㈢承租權存續期限屆滿時，乙方不得任意拆除附屬於建物│

│      │          │  之固定設備。                                    │

│      ├─────┼─────────────────────────┤

│      │黃崑義所自│無意見                                            │

│      │擬之意見  │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                                                  │

│      │與福松公司│依原草約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之日起三個月內，向甲方繳交興建工│

│ 第   │契約內容  │程總額百分之一履約保證金。總工程每完成百分之二十五│

│      │          │時無息發還四分之一，最後四分之一於竣工取得使用執照│

│      │          │後無息發還工程總額係依建造執照所記載工程總造價）履│

│ 七   │          │行保證金乙方得以現金（前項興建、有價證券或不記名之│

│      │          │政府公債券，逕向本府公庫或指定行庫繳納，並取得收據│

│      │          │聯送甲方保管，如屬託（按：應為「記」字之誤寫）名之│

│ 條   │          │政府公債或各行庫之定期存款單經辦理質權設定者亦可抵│

│      │          │繳。（本標的物保證金暫依計畫總樓地板面積乘省規定建│

│      │          │造執照造價之百分之一計新台幣貳佰壹拾陸萬貳仟捌佰參│

│      │          │拾壹元，俟建照核發後依建照總造價多退少補）。      │

│      ├─────┼─────────────────────────┤

│      │原經縣議會│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之日起一個月內，向甲方繳交興建工│

│      │通過之契約│程費總額百分之一之履約保證金，計 __ 千 __ 百 __ 拾│

│      │草稿內容  │萬 __ 千 __ 佰 __ 拾元整。該項保證金於總工程每完成│

│      │          │百分之二十五時無息發還四分之一，最後四分之一於竣工│

│      │          │勘驗合格後無息發還。前項興建工程費總額係指工程計畫│

│      │          │內全部建築物及設施物之總價。                      │



│      ├─────┼─────────────────────────┤

│      │黃崑義所自│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之日起三個月內，向甲方繳交興建工│

│      │擬之意見  │程總額百分之一之履約保證金於總工程每完成百分之二十│

│      │          │五時無息發還四分之一，最後四分之一於竣工勘驗合格後│

│      │          │無息發還。前項興建工程總額係依建造執照依規所列工程│

│      │          │總造價。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乙方應於核准通知日起三個月內與本府簽訂契約，並於簽│

│      │          │訂契約同時想甲方繳交興建工程費總額百分之一之履約保│

│      │          │證金。該項保證金於總工程每完成百分之二十五時無息發│

│      │          │還四分之一，最後四分之一於竣工勘驗合格後無息發還。│

│      │          │前項興建工程費總額係指工程計畫內全部建築物及設施物│

│      │          │之總價。其估價標準依據當年度本縣相關規定核算之。契│

│      │          │約規定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得以現金、有價證券或不記名│

│      │          │之政府公債券，逕向本府公庫或指定行庫繳納，並取得收│

│      │          │據聯送甲方保管，如屬記名之政府公債券或各行庫之定期│

│      │          │存款單，經辦理質權設定者亦可抵繳。                │

│      ├─────┼─────────────────────────┤

│      │黃崑義所擬│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之日起三個月內向甲方繳交興建工程│

│      │與福松公司│總額百分之一履約保證金，總工程每完成百分之二十五時│

│      │之簽約草稿│無息發還四分之一，最後四分之一於竣工取得使用執照後│

│      │          │無息發還。（前項興建工程總額係依建造執照所記載工程│

│      │          │總造價），履行保證金乙方得以現金、有價證券或不記名│

│      │          │之政府公債券，逕向本府公庫或指定行庫繳納，並取得收│

│      │          │據聯送甲方保管，如屬託（按：應為「記」字之誤寫）名│

│      │          │之政府公債或各行庫之定期存款單經辦理質權設定者亦可│

│      │          │抵繳。（本標的物保證金暫依計劃總樓地板面積乘省規定│

│      │          │建造執照造價之百分之一計新台幣貳佰壹拾陸萬貳仟捌佰│

│      │          │參拾壹元，俟建造核發後依建照總造價多退少補）      │

├───┼─────┼─────────────────────────┤

│      │現行簽訂之│乙方應自本契約簽訂之日起五個月內，檢附核准文件，依│



│ 第   │契約內容  │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造執照，並自領得建造執照之日起三│

│      │          │個月內開工。                                      │

│      ├─────┼─────────────────────────┤

│ 八   │原經縣議會│乙方應自本契約簽訂之日起五個月內，檢附核准文件，依│

│      │通過之契約│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造執照，並自領得建造執照之日起三│

│      │草稿內容  │個月內開工。                                      │

│ 條   ├─────┼─────────────────────────┤

│      │黃崑義所自│無意見                                            │

│      │擬之意見  │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                                                  │

│      │與福松公司│依原草約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乙方應於領得建造執照後，將核准全部圖說、執照影本一│

│ 第   │契約內容  │份及承造工程廠商、工地負責人簡歷、開（停）竣工日期│

│      │          │，報請甲方核備；施工期間乙方應於每月底向甲方函報工│

│      │          │程實際及預定進度；甲方並得隨時派員至現場查核督導；│

│ 九   │          │興建完成領得使用執照後，投資人應檢附使用執照影本，│

│      │          │報請甲方派員勘驗，如與原核准設計圖樣不符部分，甲方│

│      │          │得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除乙方提出理由│

│ 條   │          │經甲方認同外，依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

│      ├─────┼─────────────────────────┤

│      │原經縣議會│乙方應於領得建造執照後，將核准全部圖說、執照影本一│

│      │通過之契約│份及承造工程廠商、工地負責人簡歷、開（停）竣工日期│

│      │草稿內容  │，報請甲方核備；施工期間乙方應於每月底向甲方函報工│

│      │          │程實際及預定進度；甲方並得隨時派員至現場查核督導；│

│      │          │興建完成領得使用執照後，投資人應檢附使用執照影本，│

│      │          │報請甲方派員勘驗，如與原核准設計圖樣不符部分，甲方│



│      │          │得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依第十五條規定│

│      │          │辦理。                                            │

│      ├─────┼─────────────────────────┤

│      │黃崑義所自│原草約最後第三行「‧‧‧逾期不改善者，除乙方提理由│

│      │擬之意見  │經甲方認同外，依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

│      ├─────┼─────────────────────────┤

│      │吳漢揚意見│原條文後段：「‧‧‧逾期不改善者，視為重大事故發生│

│      │          │，依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依原草約，惟最後第三行「‧‧‧逾期不改善者，除乙方│

│      │與福松公司│提出理由經甲方認同外，依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工程施工期間之工地安全及啟用後之場內設施安全均由乙│

│ 第   │契約內容  │方負責，如因設計施工或管理不當致使第三人受害，乙方│

│      │          │應負責善後處理並負民、刑事責任。如有發生國家賠償事│

│      │          │件情事亦由乙方負責。                              │

│ 十   ├─────┼─────────────────────────┤

│      │原經縣議會│工程施工期間之工地安全及啟用後之場內設施安全均由乙│

│      │通過之契約│方負責，如因設計施工或管理不當致使第三人受害，乙方│

│ 條   │草稿內容  │應負責善後處理並負民、刑事責任。如有發生國家賠償事│

│      │          │件情事亦由乙方負責。                              │

│      ├─────┼─────────────────────────┤

│      │黃崑義所自│無意見                                            │

│      │擬之意見  │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                                                  │



│      │與福松公司│依原草約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乙方對外一切財務行為，不得影響本停車場之施工進度及│

│ 第   │契約內容  │正常營運以及計劃書內使用項目。                    │

│      ├─────┼─────────────────────────┤

│      │原經縣議會│乙方對外一切財務行為，不得影響本停車場之施工進度及│

│ 十   │通過之契約│正常營運以及原核定之使用項目及限制。              │

│ 一   │草稿內容  │                                                  │

│      ├─────┼─────────────────────────┤

│      │黃崑義所自│無意見                                            │

│ 條   │擬之意見  │                                                  │

│      ├─────┼─────────────────────────┤

│      │吳漢揚意見│原條文後段：「‧‧‧使用項目及限制」之後請加註：「│

│      │          │視為重大事故發生，依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乙方對外一切財務行為，不得影響本停車場之施工進度及│

│      │與福松公司│正常營運以及計劃書內使用項目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乙方應於工程完工勘驗合格後三個月內，訂定停車場管理│

│ 第   │契約內容  │規範，其有關營業時間及收費標準事項，依法報請甲方核│

│      │          │準公告之，如有變更，應報請甲方核備，領得停車場登記│

│      │          │證後，再報請甲方列管，始得依法營業。              │

│ 十   ├─────┼─────────────────────────┤

│ 二   │原經縣議會│乙方應於工程完工勘驗合格後三個月內，訂定管理規範，│

│      │通過之契約│其有關營業時間及收費標準事項，依法報請甲方核准公告│

│      │草稿內容  │之，如有變更，應報請甲方核備，領得停車場登記證後，│

│ 條   │          │再報請甲方列管，始得依法營業。                    │

│      ├─────┼─────────────────────────┤

│      │黃崑義所自│無意見                                            │



│      │擬之意見  │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乙方應於工程完工勘驗合格後三個月內，訂定停車場管理│

│      │與福松公司│規範，其有關營業時間及收費標準事項，依法報請甲方核│

│      │之簽約草稿│准公告之，如有變更應報請甲方核備，領得停車場登記證│ 

│      │          │後，再報請甲方列管始得依法營業。                  │

├───┼─────┼─────────────────────────┤

│      │現行簽訂之│乙方向甲方申請，由甲方提供租賃地，設定地上權供乙方│

│ 第   │契約內容  │向金融機關辦理融資，額度按計劃書所需資金百分之七十│

│      │          │辦理貸款。                                        │

│      ├─────┼─────────────────────────┤

│ 十   │原經縣議會│乙方得向甲方申請，由甲方協助依規定向金融機關融資，│

│ 三   │通過之契約│或洽請按投資興建停車場所需資金百分之七十授信規定辦│

│      │草稿內容  │理貸款。                                          │

│      ├─────┼─────────────────────────┤

│ 條   │黃崑義所自│擬依民法物權第８３２條、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辦法│

│      │擬之意見  │第�條、民間投資興辦公共設施貸款要點第７、�條、民│

│      │          │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長期優惠貸款辦法第５條、臺灣省獎│

│      │          │勵興辦公共設施辦法第十五條辦理（詳如附後）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乙方向甲方申請，由甲方提供租賃地，設定地上權供乙方│

│      │與福松公司│向金融機關辦理融資，額度按計劃書所需資金百分之七十│

│      │之簽約草稿│辦理貸款。                                        │

├───┼─────┼─────────────────────────┤

│      │現行簽訂之│乙方有左列各款之情形之一者，除撤銷其投資許可外，已│



│ 第   │契約內容  │繳之保證金不予發還，並由甲方逕行通知解約，其土地由│

│      │          │本府終止租用，乙方已完成之建築物應無條件歸予甲方所│

│      │          │有，已登記者無條件移轉予甲方，乙方不得異議或要求任│

│ 十   │          │何補償。一、違反或未履行本契約各條款規定之義務，經│

│ 四   │          │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二、違反建築法令規定，│

│      │          │致使建造執照作廢或註銷者。三、工程停工逾三個月，但│

│      │          │不可歸責於乙方者不在此限。四、未經核准擅自變更事業│

│ 條   │          │計劃者，如不違背政府准許項目則不在此限。          │

│      ├─────┼─────────────────────────┤

│      │原經縣議會│乙方有左列各款之情形之一者，除撤銷其投資許可外，已│

│      │通過之契約│繳之保證金不予發還，並由甲方逕行通知解約，其土地由│

│      │草稿內容  │本府終止租用，乙方已完成之建築物應無條件歸予甲方所│

│      │          │有，已登記者無條件移轉予甲方，乙方不得異議或要求任│

│      │          │何補償。                                          │

│      │          │㈠違反或未履行本契約各條款規定之義務，經通知限期改│

│      │          │  善，逾期不改善者。                              │

│      │          │㈡違反建築法令規定，致使建造執照作廢或註銷者。    │

│      │          │㈢工程停工逾三個月，但不可歸責於乙方者不在此限。  │

│      │          │㈣未經核准擅自變更事業計劃者。                    │

│      ├─────┼─────────────────────────┤

│      │黃崑義所自│最後再加註：「‧‧‧未經核准擅自變更事業計劃者，如│

│      │擬之意見  │不違背政府准許項目則不在此限。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乙方有左列各款之情形之一者，除撤銷其投資許可外，已│

│      │          │繳之保證金不予發還，並由甲方逕行通知解約，土地由本│

│      │          │府終止租用，其工程完成部分視其使用效能，由甲方決定│

│      │          │保留或拆除。若決定保留者，乙方已完成之建築物應無條│

│      │          │件歸予甲方所有，已登記者無條件移轉予甲方，乙方不得│

│      │          │異議或要求任何補償。未完成部分由甲方自行接辦或另行│

│      │          │公告徵求他人投資經營；若需拆除者，乙方應於限期內負│

│      │          │責拆除，逾期不拆者由本府代為拆除，所需費用由乙方負│



│      │          │擔。                                              │

│      │          │㈠未依約開工或竣工者。                            │

│      │          │㈡違反或未履行本契約各條款規（按：漏「定」字）之義│

│      │          │  務，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                │

│      │          │㈢違反建築法令規定，致使建造執照作廢或註銷者。    │

│      │          │㈣工程無故停工逾三個月者。                        │

│      │          │㈤擅自變更事業計畫者。                            │

│      ├─────┼─────────────────────────┤

│      │黃崑義所擬│依原草約，惟最後第㈣項修改為：「未經核准擅自變更事│ 

│      │與福松公司│業記劃者，如不違背政府准許項目，則不在此限。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逕行通知乙方終止契約，│

│ 第   │契約內容  │乙方不得異議。                                    │

│      │          │一、因相關法令修改，致本項獎勵民間投資業務必須終止│

│      │          │    。                                            │

│ 十   │          │二、為配合都市計畫變更，必須終止契約。            │

│ 五   │          │三、其他重大事故發生，必須終止契約。              │

│      │          │因上述理由終止契約。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之日起應立即│

│      │          │停工停業，並交由甲方接管。有關賠償事宜，依民法有關│

│ 條   │          │規定辦理。                                        │

│      ├─────┼─────────────────────────┤

│      │原經縣議會│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逕行通知乙方終止契約，│

│      │通過之契約│乙方不得異議。                                    │

│      │草稿內容  │㈠因相關法令修改，致本項獎勵民間投資業務必須終止。│

│      │          │㈡為配合都市計畫變更，必須終止契約。              │

│      │          │㈢其他重大事故發生，必須終止契約。                │

│      │          │因上述理由終止契約。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之日起應立即│

│      │          │停工停業，並交由甲方接管，有關賠償事宜，依民法有關│

│      │          │規定辦理。                                        │

│      ├─────┼─────────────────────────┤

│      │黃崑義所自│無意見                                            │

│      │擬之意見  │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                                                  │

│      │與福松公司│依原草約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本契約簽訂前，應由乙方覓妥具有與公告資本額相當資力│

│ 第   │契約內容  │之連帶保證人二人，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簽約，連帶保證人│

│      │          │如中途喪失保證能力，喪失保證資格或申請解除保證責任│

│      │          │時，乙方應即通知甲方，並立即另行覓妥連帶保證人，至│

│ 十   │          │原連帶保證人換保手續經甲方核定後，始得解除保證責任│

│ 六   │          │。連帶保證人對乙方履行本契約各項約定及因解約發生之│

│      │          │一切義務均負連帶保證責任，發生訴訟時，連帶保證人與│

│      │          │乙方均同意以台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

│ 條   ├─────┼─────────────────────────┤

│      │原經縣議會│本契約簽訂前，應由乙方覓妥具有與公告資本額相當資力│

│      │通過之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二人，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簽約。連帶保證人│

│      │草稿內容  │如中途喪失保證能力，喪失保證資格或申請解除保證責任│

│      │          │時，乙方應即通知甲方，並立即另行覓妥連帶保證人，至│

│      │          │原連帶保證人換保手續經甲方核定後，始得解除保證責任│

│      │          │。                                                │

│      │          │連帶保證人對乙方履行本契約各項約定及因解約發生之一│

│      │          │切義務均負連帶保證責任，發生訴訟時，連帶保證人與乙│

│      │          │方均同意以台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

│      ├─────┼─────────────────────────┤

│      │黃崑義所自│連帶保證人二人與計劃書Ｐ�特約事項第７條：「連帶保│

│      │擬之意見  │證人一人即可」不相符，特約書仍應按照本條文更改為二│

│      │          │人。                                              │

│      ├─────┼─────────────────────────┤

│      │吳漢揚意見│連帶保證人請改為：「…殷實同業廠商二家保證…」以利│



│      │          │工進。「…連帶保證人責任，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發生│

│      │          │…」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                                                  │

│      │與福松公司│依原草約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本工程經本府建設局核准之建造執照、核准圖樣及新竹縣│

│ 第   │契約內容  │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申請須知及土地改良物他項│

│      │          │權利登記申請書、土地租賃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預告│

│      │          │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預告登記同意書、�．�．�本│

│ 十   │          │縣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興建投資計畫書及會議記錄等，均視│

│ 七   │          │同本契約書之附件，其效力與本契約各條文相同，若有部│

│      │          │分條文互抵觸時應予乙方擇優條文實施。              │

│      ├─────┼─────────────────────────┤

│ 條   │原經縣議會│本工程經本府建設局核准之建造執照、核准圖樣及新竹縣│

│      │通過之契約│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申請須知及土地改良物他項│

│      │草稿內容  │權利登記申請書、土地租賃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預告│

│      │          │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預告登記同意書等，均視同本契│

│      │          │約書之附件，其效力與本契約各條文相同。            │

│      ├─────┼─────────────────────────┤

│      │黃崑義所自│原條文後段：「…預告登記同意書、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興│

│      │擬之意見  │建投資計劃書等，均視同…」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本工程經本府建設局核准之建造執照、核准圖樣及新竹縣│

│      │與福松公司│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申請須知及土地改良物他項│

│      │之簽約草稿│權利登記申請書、土地租賃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預告│



│      │          │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預告登記同意書、�．�．�本│

│      │          │縣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興建投資計劃書及會議記錄等，均視│

│      │          │同本契約書之附件，其效力與本契約各條文相同，若有部│

│      │          │分條文互抵觸時應與乙方擇優條文實施。              │

├───┼─────┼─────────────────────────┤

│      │現行簽訂之│本契約自簽訂之日起生效。本契約書計正本二份，由甲、│

│ 第   │契約內容  │乙雙方各執一份，副本九份，由連帶保證人各執一份，甲│

│      │          │方存五份，乙方存二份，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並應經│

│      │          │台灣省新竹地方法院公證，公證費用乙方負擔。        │

│ 十   ├─────┼─────────────────────────┤

│ 八   │原經縣議會│本契約自簽訂之日起生效。本契約書計正本二份，由甲、│

│      │通過之契約│乙雙方各執一份，副本九份，由連帶保證人各執一份，甲│

│      │草稿內容  │方存五份，乙方存二份，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並應經│

│ 條   │          │臺灣省新竹地方法院公證，公證費用乙方負擔。        │

│      ├─────┼─────────────────────────┤

│      │黃崑義所自│無意見                                            │

│      │擬之意見  │                                                  │

│      ├─────┼─────────────────────────┤

│      │吳漢揚意見│無意見                                            │

│      ├─────┼─────────────────────────┤

│      │余秋村意見│無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                                                  │ 

│      │與福松公司│依原草約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本契約未盡事宜，係由雙方協議修改或另定附約補充之，│

│ 第   │契約內容  │惟應遵照有關法令行之。                            │

│      ├─────┼─────────────────────────┤

│      │原經縣議會│本契約書未盡事宜，得由雙方協議修改或另定附約補充之│

│ 十   │通過之契約│。                                                │

│ 九   │草稿內容  │                                                  │

│      ├─────┼─────────────────────────┤



│      │黃崑義所自│無意見                                            │

│ 條   │擬之意見  │                                                  │

│      ├─────┼─────────────────────────┤

│      │吳漢揚意見│本契約未盡事宜，悉遵照有關法令行之。              │

│      ├─────┼─────────────────────────┤

│      │余秋村意見│本契約未盡事宜，悉遵照有關法令行之。              │

│      ├─────┼─────────────────────────┤

│      │黃崑義所擬│本契約未事宜，係由雙方協議修改或另定附約補充之，惟│

│      │與福松公司│遵照有關法令行之。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                                                  │

│ 財   │契約內容  │                                                  │

│ 政   ├─────┼─────────────────────────┤

│ 科   │原經縣議會│                                                  │

│ 余   │通過之契約│                                                  │

│ 科   │草稿內容  │                                                  │

│ 長   ├─────┼─────────────────────────┤

│ 擬   │黃崑義所自│                                                  │

│ 增   │擬之意見  │                                                  │

│ 加   ├─────┼─────────────────────────┤

│ 條   │吳漢揚意見│                                                  │

│ 款   ├─────┼─────────────────────────┤

│      │余秋村意見│㈠乙方應於勘驗合格後二個月內依規定申領營業許可證，│

│      │          │  營利事業登記及停車場登記證，並報請甲方列管，辦理│

│      │          │  正式營業。                                      │

│      │          │㈡乙方興建完成之停車場，非經甲方同意，不得移轉、設│

│      │          │  定負擔、變更用途、停止全部或部分之營業。違反者，│

│      │          │  依停車場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      │          │  。                                              │

│      │          │㈢乙方對興建之停車場應負責管理及養護全責，並應接受│

│      │          │  本府之指導監督，其辦理不善者應限期改善，逾期不改│

│      │          │  善者，依停車場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



│      ├─────┼─────────────────────────┤

│      │黃崑義所擬│                                                  │

│      │與福松公司│                                                  │

│      │之簽約草稿│                                                  │

├───┼─────┴─────────────────────────┤

│ 條   │計畫書第八十一頁之特約事項（補充事項）                        │

│ 文   │                                                              │

├───┼─────┬─────────────────────────┤

│ 第   │現行簽訂之│                                                  │

│ ７   │契約內容  │                                                  │

│ 條   ├─────┼─────────────────────────┤

│ ︵   │原經縣議會│連帶保證人一人即可，以殷實自然人，於銀行能開立存款│

│ 以   │通過之契約│證明書金額貳仟萬元者或公司資本額貳仟萬元之股份有限│

│ 下   │草稿內容  │公司即可成為保證人。                              │

│ 意   ├─────┼─────────────────────────┤

│ 見   │黃崑義所自│                                                  │

│ 均   │擬之意見  │                                                  │

│ 為   ├─────┼─────────────────────────┤

│ 吳   │吳漢揚意見│連帶保證人以二家同業廠商或公司資本額貳仟萬元之股份│

│ 主   │          │有限公司（公司組織者以營業項目或公司章程訂有得對外│

│ 任   │          │保證者為限）保證之。                              │

│ 意   ├─────┼─────────────────────────┤

│ 見   │余秋村意見│                                                  │

│ ︶   ├─────┼─────────────────────────┤

│      │黃崑義所擬│                                                  │

│      │與福松公司│                                                  │

│      │之簽約草稿│                                                  │

├───┼─────┼─────────────────────────┤

│      │現行簽訂之│                                                  │

│ 第   │契約內容  │                                                  │

│      ├─────┼─────────────────────────┤

│      │原經縣議會│停車場停車率未達計劃書營業收入�％時，及增加營運補│

│ �   │通過之契約│貼虧損應給于最大使用效率提高服務商圈，在不影響停車│



│      │草稿內容  │空間下，准許增加商業使用面積。                    │

│      ├─────┼─────────────────────────┤

│ 條   │黃崑義所自│本條似應刪除                                      │

│      │擬之意見  │                                                  │

│      ├─────┼─────────────────────────┤

│      │吳漢揚意見│停車場改為商業用途後再需恢復為停車場不易，且主辦單│

│      │          │位查明是否有違規，請簽註。本案依照常理，乙方應依照│

│      │          │甲方所訂合約辦理，不應有興建計劃書內另定特約事項，│

│      │          │且特約部分事項有與合約抵觸，應全部刪除。          │

│      ├─────┼─────────────────────────┤

│      │余秋村意見│                                                  │

│      ├─────┼─────────────────────────┤

│      │黃崑義所擬│                                                  │

│      │與福松公司│                                                  │

│      │之簽約草稿│                                                  │

│      ├─────┼─────────────────────────┤

│      │備      註│計畫書第�條與規定不合，擬應刪除並請福松公司蓋章劃│

│      │          │掉                                                │

└───┴─────┴─────────────────────────┘

┌───────────────────────────────────┐

│＊福松公司所提出之「新竹縣治停車場投資興建計劃書」內第八十一頁之「補充│

│  事項」                                                              │

├──┬────────────────────────┬───────┤

│條號│         條       文       內       容          │   備    註   │

├──┼────────────────────────┼───────┤

│⒈  │為增加投資誘因，本土地作多目標使用，其使用項目商│              │

│    │場部分，同意放寬為商業使用，日後商業使用項目管制│              │

│    │，准許條件，依照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內商業區│              │

│    │比照辦理。                                      │              │

├──┼────────────────────────┼───────┤

│⒉  │總樓地板面積商業（場）使用，日後省政府或政府機關│              │

│    │對停車場任何條件放寬，或對本計劃（承租人）有利條│              │

│    │件時均同意放寬給承租人。                        │              │



├──┼────────────────────────┼───────┤

│⒊  │停車場法第�條由民間使用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投資興│與契約本文第二│

│    │建之停車場建築物及設施，投資人得使用年限由投資人│條：「租期為二│

│    │與主管機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按其投資金額與獲益報酬│十年」相抵觸  │

│    │約定，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之，不受土地法第�條限│              │

│    │制，由效益分析年投資報酬率偏低僅８．１％，須負擔│              │

│    │近十億元之投資風險，顯然不合理，為保障投資者興趣│              │

│    │，確保停車場品質永續經營，貴府比照屏東凱撒飯店（│              │

│    │日本人投資）及台北市麗晶酒店土地租賃等，土地租期│              │

│    │延長為�年每�年換約乙次。                      │              │

├──┼────────────────────────┼───────┤

│⒋  │依據中華民國�年１月�日頒佈行政院台�財字第０６│              │

│    │７０號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第一類，房屋建築及設備第│              │

│    │一項房屋建築規定辦理本建築物為商業場所使用折舊年│              │

│    │限為�年，停車場使用年限為�年，（本計劃書第�頁│              │

│    │說明）工程使用材料為鋼筋（骨）混凝土建造，故本大│              │

│    │樓採直線法折舊，依前項租期�年，折舊及結構不成問│              │

│    │題。                                            │              │

├──┼────────────────────────┼───────┤

│⒌  │停車場法第�條，中央主管機關得洽請財政部指定金融│              │

│    │機構按私人或法人團體投資興建停車場所需資金百分之│              │

│    │七十辦理貸款，第�條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興建停車場，│              │

│    │合於獎勵投資條例有關規定者，依法減免稅捐，貴府應│              │

│    │協助投資者計劃書內總工程費�％辦理貸款。        │              │

├──┼────────────────────────┼───────┤

│⒍  │土地年租金以公告地價５％計算，每年�月�日為繳納│              │

│    │日，一次付清當年租金，公告地價不應超過當地段住宅│              │

│    │區，前�年減半優惠投資者。                      │              │

├──┼────────────────────────┼───────┤

│⒎  │連帶保證人一人即可，以殷實自然人，於銀行能開立存│              │

│    │款證明書金額貳仟萬元者或公司資本額貳仟萬元之股份│              │

│    │有限公司即可成為保證人。                        │              │

├──┼────────────────────────┼───────┤



│⒏  │保證金依建築執照上工程造價１／�充當保證金，工程│              │

│    │每完成�％即無息退還１／４，依此推算，領取使用執│              │

│    │照時全部退還。                                  │              │

├──┼────────────────────────┼───────┤

│⒐  │工程保險興建中之建築物本公司均向產物保險公司投保│              │

│    │建築險及意外險、火險等以保障本公司興建時之投入資│              │

│    │金減少風險。以利工程進行及保障，施工期間工地安全│              │

│    │，因而發生國家賠償事件由投（按：漏「資」字）人負│              │

│    │完全責任，與政府機關無關。                      │              │

├──┼────────────────────────┼───────┤

│⒑  │土地租賃期間，福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非經政府機關首│              │

│    │長同意，不得將該土地轉租他人。可另籌組新公司為起│              │

│    │造人，以利獎勵投資停車場法第�條租稅減免規定。  │              │

├──┼────────────────────────┼───────┤

│⒒  │最大容忍限度為百分之二十，若依本計畫未能完成須增│              │

│    │加投資超過�％時，已超過承租人最大容忍程度，必  │              │

│    │須增加融資貸款�％另投資人自籌容忍限度為�％。  │              │

├──┼────────────────────────┼───────┤

│⒓  │樓層之使用與規劃設計圖說（工程計劃圖）投資人應保│              │

│    │有合法變更設計權益，以增加停車場及商業場所活動空│              │

│    │間格局變化，增加建物體積利用邊際效益。          │              │

├──┼────────────────────────┼───────┤

│⒔  │福松建設（股）公司投資興建縣治停車場計劃書內容及│              │

│    │補充事項，均視同合約附件，視同合約乙部分。      │              │

├──┼────────────────────────┼───────┤

│⒕  │土地租賃期間建物產權登記為公司所有，所發生之盈虧│              │

│    │及稅捐由投資公司逕行負責與政府機關無關，於租期屆│              │

│    │滿時應登記政府機關（出租人）所有。              │              │

├──┼────────────────────────┼───────┤

│⒖  │刪除                                            │              │

│    │（原條文：停車場停車率未達計劃書營業收入�％時，│              │

│    │及增加營運補貼虧損應給于最大使用效率提高服務商圈│              │

│    │，在不影響停車空間下，准許增加商業使用面積。）  │              │



├──┼────────────────────────┼───────┤

│⒗  │合約應向新竹地方法院公證，費用由投資人負擔，若合│              │

│    │約內容有未盡事宜，雙方同意後修訂之。            │              │

└──┴────────────────────────┴───────┘

附件二：

 新竹縣政府 84年 4 月 24日 84府建用字第 61679號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獎勵私人或團體投資停車場興建案有關事項。

 依據：�都市計劃法第 30條。

       �臺灣省獎勵興辦公共設施實施辦法第 5條。

       �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

       �停車場法。

 公告期間：自民國 84年 4月 26日起至 84年 5月 25日止。

 公告事項：

┌──────┬────────────────────────────┐

│一、土地標示│⑴停車場名稱：縣治停車場；                              │

│            │⑵土地座落：竹北市○○段一四二地號乙筆土地；            │

│            │⑶土地面積：七０九七點九六平方公尺；                    │

│            │⑷土地權屬：新竹縣政府；                                │

│            │⑸位置：行政區西南側（緊鄰竹北市光明六路、光明九路及縣政│

│            │        九路）；                                        │

│            │⑹現況：空地；                                          │

│            │⑺備註：位於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內停車場用地。      │

├──────┼────────────────────────────┤

│二、使用限制│本案用地除規劃作為停車場使用外，若將停車場用地規劃作立體│

│            │多目標使用時，為地下一層、地上七層多用途停車場，建築物高│

│            │度在二十一公尺以上，地下一層及四至七層做為停車場使用，一│

│            │至三層做為停車場及商場使用，作為多目標使用面積不得超過總│

│            │樓地板面積之三分之一，供商場使用部分應另設專用出入口、樓│

│            │梯及通道。                                              │

├──────┼────────────────────────────┤

│三、投資限制│獎勵投資年限定為二十年。土地租金率按一般縣有出租住宅區土│

│            │地之租金率計算。                                        │



├──────┼────────────────────────────┤

│四、獎勵條件│獲准投資辦妥承租手續日起十年內依當年縣有基地租率減半計收│

│            │，滿十年後依當年縣有基地租率計收。                      │

├──────┼────────────────────────────┤

│五、參加資格│凡具有本國國籍自然人、法人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可之外國人，│

│            │自認有能力投資經營停車場者，及資本額在新臺幣貳仟萬元以上│

│            │者。                                                    │

├──────┼────────────────────────────┤

│六、參加辦法│請參照「新竹縣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申請須知」。      │

├──────┼────────────────────────────┤

│七、領件期間│自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廿六日至八十四年五月廿五日止，以信函註│

│            │明領取「獎勵投資停車場」資料，並附上回信郵資五十元之郵票│

│            │以掛號郵寄竹北市光明六路十號新竹縣政府建設局收。        │

├──────┼────────────────────────────┤

│八、申請期限│送件期限自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廿六日至八十四年六月廿五日止（│

│            │以郵戳為憑）。掛號郵寄上述領件地址，否則不予受理。      │

├──────┼────────────────────────────┤

│九、備註    │㈠本案公告涉及多目標使用方案規定者，業經奉臺灣省政府八十│

│            │  一年七月二日八一府建四字第七０八五五號函核定。        │

│            │㈡因法令變更時本府有權在競標階段調整評選策略或中止獎勵投│

│            │  資。                                                  │

└──────┴────────────────────────────┘

附件三：本案客觀事實發生經過　　　　　　　　　　

一、范振宗自民國 81年間起擔任新竹縣縣長，主管縣內一切行政

    決策業務。黃崑義自 81年 10月 14日起擔任新竹縣政府之建設

    局局長，主管新竹縣內之工商、土木、水利、觀光及公用事

    業等業務。林礽松則係福松公司總經理，當時並擔任新竹縣

    縣議會之副議長。

二、新竹縣政府遷至新竹縣竹北市後，考量縣政府地區日後可能

    產生之停車問題，遂提出「新竹縣竹北市（斗崙地區）都市

    計畫縣治停車場用地案」，由新竹縣政府遷建小組於 81年 6

    月 22日以�府遷工字第 63081 號函呈報臺灣省政府，並說明



    ：「本停車場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

    第九點甲項第七類停車場規定，為地下一層、地上七層多用

    途停車場，建築物高度 21公尺，每層面積 4800平方公尺，地

    下一層及四至七層作為停車場使用，一至三層部分作停車場

    使用（每層面積 800 平方公尺），部分作商場使用（每層面

    積 4000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合計為 38400 平方公尺，

    多目標使用面積合計為 12000 平方公尺。」。經臺灣省政府

    以 81年 7 月 2 日�府建 4 字第 70855 號函准予核定，使用項

    目係作「商場」使用，辦理興建立體停車場大樓，有新竹縣

    政府�府遷工字第 63081 號函、臺灣省政府�府建 4 字第 70

    855 號函在卷可稽（調查局書證卷頁 1-2 ）。

三、嗣新竹縣政府於 81年 8 月 18日檢附該府撰擬之公告稿、申請

    須知及「新竹縣政府提供土地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

    投資契約草稿」，以建設類甲 11號向新竹縣議會提出「為本

    縣縣治停車場採獎勵民間投資興建方式辦理案」，提案採取

    獎勵民間投資興建方式辦理，由新竹縣政府出租坐落於新竹

    縣竹北市○○段 142 地號之土地一筆（土地面積為 7097.96

    平方公尺，位於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縣政九路與光明九

    路口，即目前新竹縣竹北市「家樂福」大賣場所在地），供

    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投資人則得申請作為多目標使用（新

    竹縣政府公告內容如本附件後附附表一），以解決縣政府地

    區日後可能產生之停車問題，於 81年 12月 9 日經新竹縣議會

    審議通過，有新竹縣政府上開提案、投資契約草稿在卷可稽

    （調查局書證卷頁 3-10）（新竹縣議會通過之契約草稿詳本

    附件後附附表二）。

四、新竹縣政府遷建小組先於 82年 1 月 29日辦理第一次公告招商

    投資未果，嗣於 84年時改由新竹縣政府建設局公用事業課辦

    理上開停車場之招商興建案，該課遂於 84年 4 月 24日檢附「

    新竹縣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申請須知」，以�府建

    用字第 61679 號公告書為第二次之招商投資公告（內容詳本

    附件後附之附表一），在申請期限即 84年 6 月 25日截止前，

    僅福松公司於 84年 6 月 20日提出新竹縣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縣

    治停車場申請書，並檢附新竹縣治停車場興建計畫書一份，



    有新竹縣政府上開公告、新竹縣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

    場申請須知在卷可稽（調查局書證卷頁 7-10）。

五、新竹縣政府為本案招商組成「新竹縣縣治停車場獎勵民間投

    資興建審查委員會」，前後共召開三次會議，均邀請福松公

    司總經理林礽松或董事長林雲滿出席，每次委員會議均由范

    振宗主持，出席委員則有專家及學者（事實上為竹北市市長

    ）、縣政府主任秘書、警察局、環保局、財政科、主計室、

    建設局或地政科之代表，並作成下列決議：

  ㈠於 84年 7 月 11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決議：「㈠公告（84年 4

    月 24日�府建用第 61679 號）之使用限制同意修改為 1 至 7

    樓部分做為停車場及商業使用（即 1 、2 樓商業使用，3 至

    7 樓每樓均為停車場及商業使用），又商業使用面積不得超

    過總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之規定，另請福松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重新檢討財務計畫（費率結構、財務及稽核、營運管理）

    及營運計畫（包括施工環境、工程材料品質及環保等）。㈡

    請福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依本次會議紀錄決議㈠辦理，於本

    次會議二週內提出補正計畫拾本送交本府，又本府於受理後

    四日內交由各委員審查完竣，再於 7 月 25日前召開之審查會

    時提出。」，有該次會議記錄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11

    ）。

  ㈡於 84年 7 月 25日召開第二次會議，作成結論為：「㈠請福松

    公司重新檢討修正財務計畫及營運計畫。㈡停車場法第 27條

    規定應納入投資興建計畫內。㈢施工期間廢棄物處理應列入

    計畫書內。㈣本停車場之發照應依建管有關規定辦理。㈤本

    停車場興建計畫以 84年 4 月 24府建用字第 61679 號公告有關

    事項為準。㈥樓層使用與租期在不違反法令下必須經機關首

    長核准。」，有該次會議記錄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12

    ）。

  ㈢繼於 84年 10月 19日召開第三次會議，除決議修正事項為：「

    第二次審查會會議結論之第六項修正為「樓層使用與租期變

    更依有關法令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外，並做成結論為

    ：「⒈依第二次審查會會議結論共六點，通通容納在修正後

    之興建計畫書內，各委員認為已改進，且符合第二次審查會



    會議結論。⒉依據福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84年 06月 20日提出

    之計畫書，修正後經本縣縣治停車場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審查

    委員會委員討論結果，符合規定准予通過。⒊本案報省府請

    核備，於核備後一個月內雙方簽約，逾期以棄權論。⒋請建

    設局黃局長、財政科余科長、主計室吳主任研究合約內容，

    與福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辦理公證手續。」，有該次

    會議記錄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13）。

六、新竹縣政府乃於 84年 11月 8 日以�府建用字第 134248號發函

    予臺灣省政府，除檢送上開福松公司投資興建計畫書及審查

    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外，並於函文之說明二表示：「興建

    總樓地板面積為 40502.46平方公尺，其中停車場部分佔 2700

    2.46平方公尺（大於總面積 2/3 ），其餘係多目標之商業使

    用。」等語，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於 84年 11月 21日以 84建四

    字第 08221 號函覆說明中指出：「�復省府交下貴府 84年 11

    月 8 日 84府建用字第 134248號函。�本案停車場用地擬作多

    目標使用一節，既經省府核准在案，有關擬獎勵民間投資興

    建一節，依『台灣省獎勵興辦公共設施辦法』免送省核辦，

    請逕依該辦法及有關規定核處。�本案興建計畫書所列商場

    使用項目、遊藝場、保齡球館、補習班、商務旅館、三溫暖

    、健身中心‧‧‧等，似與『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方案』規定之商場使用性質不合，併請查明後依有關規

    定辦理。�檢還原送附件。」等語，有新竹縣政府�府建用

    字第 134248號函、臺灣省政府建設廳 84建四字第 08221 號函

    （調查局書證卷頁 14-15 ）、81年 12月 24日臺 81內字第 4308

    9 號函、84年 1 月 10日臺 84內字第 00961 號函修正之「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在卷可參（本院審理卷

    2 頁 103-116 ）。

七、上開臺灣省政府之來函，經新竹縣政府建設局公用事業課技

    佐李佳瑾先於 84年 11月 30日簽註意見：「�…。�本案經查

    福松建設公司所列興建計畫書內容等與行政院 84年 1 月 10日

    84內字第 00961 號函修正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方案』所規定商場使用項目准許條件不合，擬通知該公

    司更正，件退福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等語，並敬會都市計



    畫課與工商課，經主管之公用事業課課長陳復全同意蓋章後

    ，轉呈黃崑義時，黃崑義即簽註意見表示：「�…。�經查

    本府獎勵私人投資興建停車場案係前已報奉省府 81年 7 月 2

    日府建四字第 70855 號函核定在案（簽呈附件二），其公共

    設施多目標使用方案之『停車場』使用項目中央在 79年 10月

    及 82年 6 月修訂案（簽呈附件三）只有規定『商場使用』，

    並無其他准許條件或另說明『運動康樂設施』不能做，現所

    限制條件係中央 84年 4 月公布（簽呈附件四之一），又省府

    84年 8 月召開第 26次擴大省政會議時，縣座提案對於獎勵民

    間投資有關獎勵辦法是否可配合修改，經決議『請住都局一

    併納入考量』（簽呈附件五）。基於上情，擬同意福松公司

    所提計畫興建，其理由如左：㈠省府 84.11.21函示�免送省

    核辦及�計畫書所列項目似與規定不合乙節，其規定係 84年

    4 月內政部才公布，本府停車場係 81年 7 月 2 日已先報省核

    定，本府奉核定後工程小組承辦時七家前來投標，後來均不

    合規定，現公用課接辦係延續 81年 7 月 2 日報省核定案件辦

    理，與內政部 84年 4 月公布條件似不相關（如容積率實施前

    核准建照，其實施後仍可適用）。㈡本計劃書已於 84.10.19

    經委員會審查通過，且計畫書第 81頁特約事項第 1 項：『為

    增加投資誘因，本土地作多目標使用，其使用項目商場部份

    ，同意放寬為商業使用，日後商業使用項目管制，准許條件

    ，依照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內商業區比照辦理。』㈢

    以上所擬是否可行？敬祈」後，黃崑義再將該份簽呈層轉新

    竹縣政府主任秘書再轉范振宗表示意見，范振宗即於 84年 12

    月 1 日批示「如 84年 10月 19日審查會決議，餘如黃局長擬。

    」，有李佳瑾上開簽文、黃崑義會簽意見在卷可稽（調查局

    書證卷頁 16-18 之 1 ）。

八、李佳瑾再於 84年 12月 21日第二度提出簽呈表示：「主旨：有

    關福松建設公司投資興建本縣縣治區停車場之計畫書內所列

    商場使用項目：保齡球館、遊藝場、旅館、三溫暖、健身房

    等與『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規定之商場

    使用性質不合乙案，於 84年 12月 1 日奉縣座批示『如 84年 10

    月 19日審查會決議，餘如黃局長擬』，茲再查明意見陳述如



    次，請核示。」、「說明：�有關本案，經鈞長核示，自應

    遵辦，惟查：商場使用依內政部 64年 8 月 20日台內營字第 64

    2915號函頒『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範圍』核示，與保齡球館、

    遊藝場、旅館、三溫暖、健身中心等均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既各有特別之標明，應從其規定即是屬分開各別核發建造執

    照之建築物，亦即商場並不包括遊藝場、保齡球館、旅館等

    。復經電話請示內政部結果，商場作為保齡球館、遊藝場、

    商務旅館、健身中心等使用，係屬違法。�本案仍請准將投

    資計畫書內所列商場使用項目刪除，其理由有：⒈商場如合

    規定可作遊藝場、保齡球館、商務旅館、健身中心使用，自

    可依規核發使用執照，辦妥營利事業登記，正當經營。其使

    用項目不用於計畫書內詳列。⒉如不合規定而於本投資興建

    計劃書內列入，按契約之訂定是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後訂約，

    訂約後即需依約履行。爾後不得核發執照時，契約未履行，

    即發生民事賠償問題，本項工程投資八億餘元，非本府及投

    資公司所能負擔。或於核發執照後（因營利事業登記證依據

    建築使用執照，該執照又依照合約核發），查係為違法違規

    ，經人檢舉，則本府人員更將受到行政、刑事及民事的賠償

    。」、「擬辦：基上所陳懇請鈞長體恤實情，准將該公司計

    畫書所列之『商業使用』更改為『商場使用』，並將特約事

    項第一條及使用項目－遊藝場、保齡球館、商務旅館、健身

    中心等予以刪除。或為慎重計，再請示省府商場是否可作為

    如計劃書內所列使用項目後，再行簽約」。

    公用事業課課長陳復全亦於該簽文中，加簽意見表示「鈞長

    批示自應遵辦，但依內政部 64年 4 月 26日台內營字第 640142

    號函示，商場係指販賣百貨之商場而言。如係商業區土地作

    商業使用則可，而本案停車場用地作多目標使用係以作商場

    使用，雖經本縣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但與中央法規牴觸，

    如違法核准時，人員將受刑責處分外，業者也不能繼續營業

    ，本府及業者均未得其利，而只有傷害。故請鈞長准依本課

    擬辦，可否請核示。」等語。 

    黃崑義收受上開簽呈後，於 84年 12月 23日加簽意見為：「�

    本案有關『商場使用』是否能依福松公司投資計劃書所列總



    樓地板面積依規定之三分之一做保齡球館等使用乙節，本局

    公用課 84年 12月 21日所簽主要係依內政部 64年 4 月 26日釋示

    ：『商場』係依內政部 61年 11月 19日內地字第 494086號代電

    核釋，『商場』係指販賣百貨之商場而言（簽呈附件㈥）。

    因此處理本案擬先就承辦經過流程說明如下: ㈠停車場兼做

    商場使用本府於 81年 7 月 2 日報經省府核定辦理，當時由工

    程小組招標共 20多家領標，只二家有意願審查（其他均無來

    ），審查後剩一家『年興公司』，嗣後仍因條件與本府所訂

    有差異無法接受而放棄，由於爭執時間甚長，後來奉示由公

    用課接辦。㈡公用課於 84年 4 月 24日繼續再為公告招標。㈢

    福松公司投標並於 84年 10月 19日依所提投資計劃書經全體委

    員審查通過，其結果第 4 點：『請建設局長、財政科長、主

    計室主任研究合約內容與福松公司，向法院辦理公證手續。

    』（簽呈附件㈣）。㈣委員會通過後再報省府經函覆略以：

    『…免送省核辦，請逕依該辦法及有關規定核處。』（簽呈

    附件㈠）。㈤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方案『停車場』使用項目

    及准許條件之規定，內政部 79年 2 月 24日及 81年 12月 24日修

    訂版只寫可做『商場』，其他並無規定不可做保齡球館等項

    目（簽呈附件㈢、㈦）。經查行政院最近 84年 1 月 10日台內

    字 00961 號函修正公布『停車場』兼『商場使用』項目同本

    方案內『市場用地』之行業類別限制（簽呈附件八背面）。

    市場用地係可做保齡球館等。問題是停車場使用之准許條件

    有關做商場使用性質僅限至金融分支機構為止，其後段康樂

    設施（保齡球館）並不包在內（簽呈附件㈩、㈨）。」、「

    �基於上情，經檢討如下：㈠公用課所提『商場』係指販賣

    百貨之商場乙節，係依據內政部 61年 11月 19日內地字第 4940

    86號規定，其 24年前法令大部分係抄日據時代傳下來，不合

    時宜。㈡停車場兼商場使用限制之准許條件規定不可做為保

    齡球館等乙節，經查內政部 79年 2 月 24日及 81年 12月 24日二

    次修改法規並無規定不可做保齡球館等；有規定係 84年 1 月

    10日才修正可比照市場用地行業類別限制不包括做保齡球館

    等，惟本府係利用停車場用地依公設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興建

    停車場兼商場，並非都計內之市場用地，似不能併為一論。



    ㈤本案係『向省府報備經省府 81年 7 月 2 日府建四字 70855

    號函核定』在先，內政部 84年 1 月 10日修法在後，福松公司

    通過案亦報奉省府 84年 11月 21日�建四字第 08221 號函略以

    ：『…免送省核辦，請逕依該辦法及有關規定核處。』。」

    、「�綜上經過與檢討結果，本案擬：㈠依委員會通過結論

    第４項：『…研究合約內容，與福松公司向法院辦理公證手

    續。』。㈡依公用課所示再請示省府。㈢以上敬請　鈞裁。

    」。

    嗣經新竹縣政府主任秘書轉呈范振宗裁示後，其於 84年 12月

    26日批示「請黃局長在 85年 1 月 15日前，依委員會決議與之

    簽約」，有李佳瑾上開第二次簽呈、陳復全簽註意見、黃崑

    義簽註意見、及被告之裁示意見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19-25 ）。

九、黃崑義即於 84年 12月 29日對於新竹縣議會審議通過之上述投

    資契約草稿及福松建設公司所提出之投資計畫書簽文表示意

    見，並依范振宗之批示即依 84年 10月 19日審查委員會第三次

    會議決議第 4 項結論會請財政科及主計室表示意見後準備與

    福松公司辦理簽約公證手續，其中黃崑義會簽前之簽文中認

    為契約草稿似應修改如下：「㈠契約第十六條『…連帶保證

    人二人…。』與福松公司所提興建計劃書第 81頁第 7 項: 『

    連帶保證人一人即可…。』不相符，應改為二人保證。㈡契

    約書第十七條: 『…預告登記同意書下面再加（委員會審查

    通過之興建投資計劃書）似較完整，因投資計劃書係屬於契

    約之但書。㈢契約草稿第七條：『…履約保證金（以下金額

    刪除）。前項興建工程費總額係依建造執照依規所列工程總

    造價。』，如此較合實際，因如包括其他設施很零亂且無法

    標準，也需完工後結算才知道，因此不適合訂在施工前契約

    ，如此才與興建計劃書第 81頁第 7 條（本院按：此處似為第

    8 條之筆誤）規定相符…。㈣契約書第四條: 『…契約訂定

    （參如計劃書特約事項第 3 、6 條免另訂契約）』。㈤契約

    書第十九條: 『…未盡事宜，係由雙方…』，有黃崑義簽呈

    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26-27 ）。

    嗣主計室主任吳漢陽及第二股股長吳昌來於 85年 1 月 8 日簽



    文表示：「�查有關本府提供土地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

    車場投資契約草稿本室淺見似應考慮修改內容如次：㈠約稿

    第 2 條：『…（土地）其租期為二十年…期滿之日建物產權

    應無條件移轉登記甲方所有』乙節，似應訂明日期起訖，又

    因與投資興建計畫書（第 81頁）特約事項⒊『…為保障投資

    者興趣…土地租期延長為五十年，每二十年換約乙次』互相

    牴觸，應取得一致，以免日後發生爭執。㈡為明訂處理方式

    及日後有所遵循，似應修改約稿第九條後段：『…逾期不改

    善者，視為重大事故發生，依第十五條規定辦理。』，又約

    稿第十一條後段：『…使用項目及限制。』之後請加註：『

    視為重大事故發生，依第十五條規定辦理』。㈢約稿第十六

    條之連帶保證人請改為：『…殷實同業廠商二家保證…』以

    利工進。又十六條但書: 『…責任…』之後亦請增加: 『並

    願放棄先訴抗辯權，發生…』以符規定。㈣草約第十九條請

    改為：『本契約…悉遵照有關法令行之。』以免發生契約修

    改之煩。㈤特約第七條連帶保證人一人即可，以殷實自然人

    於銀行開立存款證明書金額貳仟萬元者乙節，惟正常情況自

    然人隨時存款餘額貳仟萬元情形不多，甚至取得存款證明書

    後立即提領一空不無可能。為確保本府權益，擬在合約訂明

    連帶保證人以二家同業廠商或公司資本額貳仟萬元之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組織者以營業項目或公司章程訂有得對外保證

    者為限）保證之。㈥特約第十五條：「停車率未達計劃書營

    業收入百分之七十時及增加營運補貼虧損應給…提高服務商

    圈，在不影響停車空間下，准許增加商業使用面積。」乙節

    ，為考慮停車場改為商業用途後再需恢復為停車場不易，且

    主辦單位查明是否有違規定請簽註。�本案依照常理，乙方

    應依照甲方所訂合約辦理，不應有興建計畫書內另訂特約事

    項，且特約部分事項有與合約牴觸，應全部刪除。」等語，

    有主計室會簽意見乙份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29-30 ）

    。

    經再會財政科後，財政科科長余秋村再於 85年 1 月 8 日簽註

    意見表示：「本草案內容是否依左列意見修正請卓酌：壹、

    草案第七條似修正為: 乙方應於核准通知日起三個月內，與



    本府簽訂契約，並於簽約同時，向甲方繳交興建工程費總額

    百分之一之履約保證金。該項保證金於總工程每完成百分之

    二十五時無息發還四分之一，最後四分之一於竣工勘驗合格

    後無息發還。前項興建工程費總額係指工程計畫內全部建築

    物及設施物之總價。其估價標準依據當年度本縣相關規定核

    算之。契約規定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得以現金、有價證券或

    不記名之政府公債券，逕向本府公庫或指定行庫繳納，並取

    得收據聯送甲方保管，如屬記名之政府公債或各行庫之定期

    存款單，經辦理質權設定者，亦可抵繳。貳、第十四條擬修

    正為：乙方有左列各款之情形之一者，除撤銷其投資許可外

    ，已繳之保證金不予發還，並由甲方逕行通知解約，土地由

    本府終止租用，其工程完成部分視其使用效能由甲方決定保

    留或拆除。若決定保留者，乙方已完成之建築物應無條件歸

    予甲方所有，已登記者無條件移轉予甲方，乙方不得異議或

    要求任何補償。未完成部分由甲方自行接辦或另行公告徵求

    他人投資經營；若需拆除者，乙方應於限期內負責拆除，逾

    期不拆除者，由本府代為拆除，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未

    依約開工或竣工者。�違反或未履行本契約各條款規定之義

    務，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違反建築法令規定

    ，致使建造執照作廢或註銷者。�工程無故停工逾三個月者

    。�擅自變更事業計劃者。參、本契約草案擬再加上左列條

    款：�乙方應於勘驗合格後二個月內依規申領營業許可證、

    營利事業登記證及停車場登記證，並報請甲方列管，辦理正

    式營業。�乙方興建完成之停車場，非經甲方同意，不得移

    轉、設定負擔、變更用途、停止全部或部分之營業。違反者

    ，依停車場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乙方對興建之停車場應負責管理及養護全責，並應接受本

    府之指導監督，其辦理不善者應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

    依停車場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肆、餘同主計室簽見

    。」等語，有財政科會簽意見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31

    -32 ）（以上黃崑義草擬之條文、主計室、財政科之意見、

    現行條文均可參照附件一）。

十、黃崑義彙整會計室、財政科意見後，即於 85年 1 月 20日上簽



    表示：「主旨：本縣提供土地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

    投資契約書草稿業依 84年 10月 19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結論第

    4 項由職與財政科余科長、主計室吳主任共同修改合約內容

    ，並由職擬出與福松公司簽約草稿（如附件一），謹簽請鈞

    核。說明：�奉鈞長 84年 12月 26日批示辦理。�本案訂約條

    文為慎重起見，經參考民法、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辦法

    、民間投資興辦公共設施貸款要點、臺灣省政府公報 84年冬

    字第 20期訂定之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長期優惠貸款辦法、

    臺灣省獎勵興辦公共設施辦法及前經送本縣議會通過本停車

    場投資契約草稿等辦理。�本府前經縣議會通過之本停車場

    草稿第 19條規定：『本契約未盡事宜，得由雙方協議修改或

    另訂附約補充之。』，故本案草約再研究修改。�投資計畫

    書第 82頁特約事項第 15條：『…准許增加商業使用面積』乙

    節，因與規定不合，擬全條刪除，請福松公司蓋章。�本修

    訂草約第 7條乙方應繳履行保證金乙節，因工程尚未開工，

    擬暫時依計畫書興建總樓地板面積乘省府規定建築物造價之

    標準（40502.46平方公尺 X5340元=216283136元），故其保

    證金應暫繳總價的百分之一，即 216萬 2831元，為本標的價

    金，待建造執照核發才依建照所列總價多退少補。�本草約

    係參照有關法令修訂，至於余科長與吳主任所提修改意見有

    部分採用，有部分未採用，請鈞長再參核或再行修改。擬辦

    ：本案奉准後再整理（打字）含附計畫書等偕福松公司到法

    院辦理公證手續可否。」等語，並檢附「本縣提供土地獎勵

    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草約會簽對照擬定草稿一覽表」（

    如附件一），簽請范振宗參核，范振宗即於 85年 1月 22日批

    示「如擬」，有黃崑義簽、草約會簽對照擬訂草稿一覽表（

    調查局書證卷頁 33-41）。

�、85年 1 月 26日范振宗指派建設局公用事業課課長陳復全代表

    新竹縣政府與福松公司簽訂「新竹縣政府提供土地獎勵民間

    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投資契約」，並於本院公證處辦理公證

    程序（契約條文詳如附件一），福松公司即於 85年 1月 29 日

    依法令規定持往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就竹北市○○段

    142號地號土地即系爭立體停車場預定地為地上權登記，依



    該土地登記簿影本所載，就福松公司之地上權存續期限欄記

    載為：「依新竹縣政府提供土地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

    場投資契約書及新竹縣治停車場投資興建計畫書及補充事項

    所載」，有該契約書、認證書、福松公司新竹縣治停車場投

    資興建計劃書（含補充事項）、臺灣省新竹縣土地登記簿、

    新竹縣政府以 99年 1月 19日府建用字第 09802026 79號函檢送

    之契約及投資興建計劃書在卷可參（調查局卷書證卷頁

    47-59、65-68、本院審理卷 2頁 246以下、外放證物）。

�、嗣福松公司依照建築執照所記列之「工程總造價」為基準（

    係依內政部當時公佈之建築主要結構公定造價收取規費之標

    準所核算），先於 85年 5 月 2 日繳納履約保證金 263 萬 9900

    元予新竹縣政府，有新竹縣政府保管款收款收據在卷可參（

    調查局書證卷頁 60）。

�、85年 5 月 3 日前新竹縣竹北市有 2 個都市計畫區，分別為「

    竹北都市計畫區」、「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其

    都市計畫說明書內對停車場之建蔽率並無特別規定，惟計畫

    書內無特別規定時，適用其他法令規定，如屬「竹北（斗崙

    地區）都市計劃」內之「竹北（縣治附近地區）細部計劃」

    其停車場之建蔽率於計劃書中係為「不予規定」，有新竹縣

    政府 93年 1 月 6 日府工都字第 0920150190號函暨竹北縣治附

    近地區細部計劃書在卷可參（附於另案臺灣高等法院 92年度

    上訴字第 2597號審理卷頁 160-161 ）。又依「竹北（縣治附

    近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該要點係於 75

    年 1 月 14日由新竹縣政府公告實施，主要係規範竹北市縣治

    附近地區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性質及用途，包括公共設施

    用地內建築物之建蔽率等事項之規定，有關立體停車場大樓

    之建蔽率於第 24條係表示：「不予規定」，然第 35條明訂：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故有關於停車

    場之建蔽率本應依其他法令即：「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

    則」第 33條之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建蔽率不得超過左列規

    定：�停車場：十分之一，作為立體停車場所用時十分之八

    。」，有 85年 9 月 13日府法四字第 75511 號令修正之都市計

    劃法臺灣省施行細則在卷可參（另案本院 90年度訴字第 532



    號審理卷頁 117）。

�、福松公司於 85年 4 月 9 日第 1 次送件申請本案立體停場場大

    樓之建造執照，惟因程序問題遭退件。

    85年 4 月 13日福松公司第 2 次送件申請建照，經縣府都市計

    畫課技士沈宗淇於 85 年 4月 15日簽註意見表示：「本案未附

    相關核准文件（合約），請檢附后送公會審核」（本院按：

    即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新竹縣市辦事處），建設局長黃崑義亦

    於 85年 4 月 15日批示「�本案係適用 81年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相關法令及契約書辦理。�請參照計畫

    書第 53頁第 5 項審查，停車場面積大於總樓地板 3 分之 2 以

    上，高度應大於 24公尺。�餘如擬（請公會審查）」等語，

    有其等 2 人簽稿在卷可稽（調查局書證卷頁 62），故 85年 4

    月 16日該立體停車場大樓之設計者蔡兆熊建築師即先行將該

    建照申請案送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新竹縣市辦事處審查，惟審

    查結果，公會表示：「本案為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

    前已經貴府預審核准，故建造執照部分，應由貴府依原核准

    計畫內容及相關建築法令繼續審查」等語，有審查紀錄表在

    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69），沈宗淇於 85年 4 月 18日原欲

    擬稿發函公會告知該申請案縣府並未預審，請公會依規審核

    ，然該函稿經黃崑義加簽意見表示：「�本件本府提供土地

    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投資人福松建設公司依規定

    期限內申請建築執照乙案，該公司係 85年 4 月 16日送新竹縣

    建築師公會審查，經公會於審核表簽註：…。�由於建築師

    公會退件，請本府建管單位自行審查發照，其結構部份依規

    定當然由結構技師負責外，有關圖面設計等審查，是否由本

    府都計課辦理，或仍由建築師公會辦理，敬請鈞裁。」等語

    ，經新竹縣政府主任秘書范義淵轉呈縣長范振宗裁示，范振

    宗於 85年 4 月 19日批示：「圖面設計由本府建管單位辦理，

    餘如擬」，沈宗淇上開函文因而未發，建築師公會亦未再審

    查該建照申請案，有證人沈宗淇於調查局之證詞（調查局人

    證卷頁 27）、沈宗淇上開函稿、黃崑義加簽意見、范振宗裁

    示意見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70-71 背面）。

�、因此，本案建築執照即由縣府建管單位自行審查發照，並由



    沈宗淇承辦，過程如下：

  ㈠85年 4 月 19日沈宗淇審查該建照申請案時，曾簽註意見表示

    ：「�本案若依 81年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

    第三條規定，應有省府核定函，請補附。�各樓層平面圖與

    申請書內所註用途，似有不符，請修正（本院按：意即平面

    圖及建照申請書內部分樓層係作保齡球館、三溫暖、遊藝場

    、商務旅館…等項目，與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方案所得經營之項目不符）。�原件先退還。�請核示。」

    ，85年 4 月 24日黃崑義加簽意見表示：「�經查福松公司所

    申請設計圖係地下 1 樓地上 8 樓，總樓地板面積 41978 平方

    公尺，再含突出物面積 1293.24 平方公尺，總共為 43271.35

    平方公尺，與本府遷建小組 81.06.22報省總樓地板面積 3840

    0 平方公尺不符，惟省府 81.07.02�府建四字第 70855 號函

    准予核定提出二點：『㈠應注意維護景觀、公共安全及衛生

    ，不得影響原規則設置公共設施之機能。㈡本公共設施施用

    地應同時整體闢建完成。』，由於本塊基地，依竹北縣治地

    區細部計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24條對建蔽率不予規定

    ，且容積率亦未規定，按照目前面臨 40公尺道路可建 66公尺

    高（22層樓），且基地可建 100%，與上述建設廳來函第㈡點

    ：『本公共設施用地應同時整體闢建完成。』並無異議。�

    基於上情，兼顧及本案 84.10.19本縣審查委員會通過之計畫

    書係地下 1 層地上 7 層，總樓地板面積 40502.46平方公尺（

    不含突出物），與日前所請建 8 樓，總樓地板面積 41978.11

    平方公尺不相符，且該計畫書之簽約並經法院公證完妥，因

    此本案擬先按完成簽約計畫書辦理申請建照，將來投資人倘

    認為不合理或使用上無法達到停車場有效功能時，再次辦理

    變更設計，必要時再報省府核備。」，經范振宗批示：「如

    黃局長擬」，然沈宗淇仍將該申請案退件，有沈宗淇於調查

    局之證詞（調查局人證卷頁 27背面）、沈宗淇簽呈、黃崑義

    加簽意見在卷可參（調查局卷頁 72-74 背面）。

  ㈡福松公司嗣又於 85年 4 月 30日第 3 次送件申請建照，沈宗淇

    再度於 85年 5 月 11日簽註意見表示：「經核對福松公司所申

    請內容，並將其與省府 81年 7 月 2 日�府建四字第 70855 號



    函核定內容及投資計畫書之內容做成附表㈠。其面積、建蔽

    率高度，均有出入。其他各項檢討、圖面設計，經核尚符。

    是否准許發照，敬請鈞裁。」等語，都市計畫課長何啟權亦

    加簽意見表示：「本案擬：應依省府核准之規定辦理，可否

    」，經黃崑義於 85年 5 月 13日代為決行批示：「�依 84 年

    10月 19日縣委員會通過核定之計畫辦理（樓層面積不含屋頂

    突出物與騎樓）並無不合。�餘並如縣座 4 月 26日批示辦理

    。�准予發照。」等語，有沈宗淇調查局之證言（調查局人

    證卷頁 27背面-28 ）、沈宗淇上開簽呈、黃崑義代為決行之

    批示、沈宗淇作成之對照表（調查局書證卷頁 75-76 ，沈宗

    淇上開對照表各樓層面積、用途、總樓地板面積內容詳附件

    四編號 1-3部分）。

  ㈢沈宗淇因認為該申請案仍未符合相關規定，乃於 85年 5 月 14

    日簽文表示：「�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一條規定：總樓地板

    面積係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

    板面積之總和，故其總樓地板面積應包含屋頂突出物，業已

    超出省府核定範圍，本樓地板面積已不包含騎樓。�建蔽率

    部分依據都市計畫法規定為百分之 80，本案也超出規定。�

    是否准照，敬請鈞裁。」等語。同日都市計畫課長何啟權亦

    加簽意見表示：「本案擬仍應請依省府核准之規定辦理，以

    符規定，可否」等語。

    惟黃崑義收受上開簽文後，於 85年 5月 14日簽註意見表示：

    「�本案依都計課 85年 5 月 14日所提意見，擬如左，簽請鈞

    核：㈠84年 10月 19日委員會通過並經法院公證之投資計畫書

    內建造地下一層地上七層係概列預建之平面圖，並非實際完

    整之設計圖，因此其總面積 40502.46平方公尺並無含屋頂突

    出物（與目前所請相符），為本申請圖再增加屋頂突出物後

    總面積 42631.06平方公尺係正常設計現象，那有大樓屋頂上

    無設計樓梯間、水塔、機械房等設計，因屋頂並需兼作為屋

    頂避難場地（建築法所規定）。㈡本基地係竹北縣治地區細

    部計畫之停車場用地，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24條對建

    蔽率不予規定，容積率亦未規定，故應可建 66公尺高（22樓

    ），建蔽率可達 100%。因此所請建蔽率只有 89.97%並無不合



    ，又省建設廳 81.07.02府建四字第 70855 號核准函說明第三

    項：『本公共設施用地應同時整體闢建完成。』，因此本案

    投資人有必要時仍可增建或變更設計，以資增邊際效益，增

    加停車空間等。㈢以上說明各節，職於 84年 4 月 24日已簽奉

    鈞長批准有案。�基於上述，本案擬准予發照，當否，敬請

    裁決。」等語。

    嗣於 85年 5 月 22日縣長范振宗召集都計課長何啟權、建設局

    長黃崑義、縣長室傅姓秘書及沈宗淇共同研商是否核發建照

    ，仍無法達成共識，故黃崑義遂於當日簽文表示：「…由於

    本案係本府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第一個案件，且相關法令

    之疑義甚多，大家均無法達成共識，因此為慎重起見且為免

    影響投資人之計劃進度前提下，擬先行發照，並由投資人立

    切結（如附後），俟本府請示省府後，再依規定報開工或變

    更設計。」等語，范振宗乃於 85年 5 月 23日批示：「既有爭

    議，又恐影響投資者權益，如黃局長擬，先發照，請示省府

    後再依規辦理」。故縣府建設局乃於 85年 5 月 23日核發（85

    ）建都字第 355 號建築執照予福松公司，依該建照記載，其

    總樓地板面積為 42631.06平方公尺，建蔽率為百分之 89.97

    ，有沈宗淇簽、黃崑義簽註意見、范振宗批示意見、黃崑義

    簽呈、85年 5 月 23日建造執照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77

    -82 ）。

�、85年 5 月 29日黃崑義經電洽省府建設廳承辦人陳定國後，簽

    文表示：「�鈞批奉悉。本案業於本（5 ）月 24日先行發照

    ，並分別於本（5 ）月 25、29日電洽省府建設廳四科四股承

    辦人陳定國先生，並由陳先生再請示股長研究結果經指示如

    下：㈠本案既報奉省府 81.7.2�府建四字第 70855 號函略以

    ：「…所擬使用項目商場，准予核定…。」，當依函內容辦

    理（簽呈附件一）。㈡至於本府（縣府）第二次再報奉省府

    84 年 11 月 21日�建四字第 08221 號函說明二亦已敘明：「

    本案停車場用地擬作多目標使用一節，既經省府核准在案，

    有關擬獎勵民間投資興建一節，依『台灣省獎勵興辦公共設

    施辦法』免送省核辦，請逕依該辦法及有關規定核處。因此

    陳定國先生指示本案不需再辦函請示或報備（簽呈附件二）



    。㈢有關本府所訂竹北「縣治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第 24條規定：「停車場不予規定建蔽率」及第 35條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簽呈附件

    三）之疑義，陳定國先生認為仍依相關法令如都市計畫法台

    灣省施行細則第 34條第 3 項：「停車場作為立體停車場所用

    時十分之八。」之規定為宜（簽呈附件四）。㈣其他有關樓

    層與面積乙節，應依 81年 7 月 2 日省核定多目標使用方案，

    並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基於上情

    ，本案擬：㈠不再辦函請示，其多目標使用方案依省府 81年

    7 月 2 日核定停車場、商場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㈡建蔽率

    管制依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34條第 3 項規定建基地之 80 %

    以內，目前福松公司許可建照係 89.97%，擬通知變更設計修

    正（簽呈附件四、五）。㈢樓層及總樓地板面積依建築法及

    相關法令辦理，並先准予依投資計畫書建地下一層，地上七

    層，總面積 40502.46平方公尺（不含屋頂突出物）興建為原

    則，將來如需要增建再依建築法及有關規定辦理變更。」等

    語，經范振宗於 85年 6 月 3 日批示：「如建設廳 84年 11月 21

    日 84建四字 08221 號函說明三…查明後依有關規定辦理。」

    後，新竹縣政府於 85年 6 月 4 日以八五府建都字第 78719 號

    函發文通知福松公司依建蔽率 10分之 8 ，辦理變更設計。85

    年 6 月 7 日福松公司送件辦理第一次建造執照變更設計，總

    樓地板面積增加為 46063.64平方公尺，惟因建蔽率降為百分

    之 78.9，故縣府建設局乃於同年月 8 日准予核發第一次變更

    設計建築執照，有黃崑義簽、范振宗批示、新竹縣政府 85年

    6 月 4 日函、福松公司變更設計申請書、建築執照變更設計

    審查表、新竹縣縣政府建設局建造變更核准稿在卷可參（調

    查局書證卷頁 83-90 ，第一次變更建造執照各層使用項目、

    面積均如後附件四編號 4 部分）。

�、依系爭契約第 13條約定：「乙方向甲方申請，由甲方提供租

    賃地，設定地上權供乙方向金融機關辦理融資，額度按計劃

    書所需資金百分之七十辦理貸款。」，福松公司因欲向臺灣

    土地銀行頭份分行辦理興建本停車場之建築融資，乃於 85年

    6 月 15日發函新竹縣政府建設局，內容為：「主旨：為新竹



    縣縣治停車場獎勵民間投資興建，本公司業務上需要，在土

    地銀行頭份分行辦理建築融資，建築改良物完成，本公司向

    該行辦理抵押貸款之標的物，請准予備查。」，經新竹縣政

    府於 85年 6 月 19日以 85府建用字第 84274 號函覆：「主旨：

    貴公司投資興建縣治停車場擬在臺灣土地銀行頭份分行貸款

    一案，本府原則同意備查，復請查照。」，有福松公司函、

    新竹縣政府函在卷可稽（審理卷 2 頁 131-132）。

�、沈宗淇於 85年 6 月 24日又簽文表示：「�有關福松建設公司

    在本縣縣治地區內申請興建停車場兼商場乙案，其變更設計

    後之總樓地板面積為 44918.87平方公尺（不含屋頂突出物）

    ，已超出其投資計畫書之總樓地板面積 40502.46平方公尺，

    且與局長 85.5.29 簽擬原則不符（附原簽及變更設計申請書

    影印本乙份），但其建蔽率已低於 80% ，符合都市計畫法之

    規定。�擬通知該公司重新辦理變更設計，以不超出 40502.

    46平方公尺（不含屋頂突出物）興建為原則，或以原報省府

    核定之面積 38400 平方公尺辦理變更，請核示。」，黃崑義

    於同年月 25日加簽「本案待縣長 7/7 回國再簽。」，而沈宗

    祺再於 85年 7 月 6 日簽文表示：「有關福松建設公司在本縣

    縣治地區內申請興建停車場兼商場乙案，職於 85.6.24 簽呈

    （見後頁）表示，本案目前總樓地板面積 44918.87平方公尺

    （不含屋頂突出物）與局長 85.5.29 簽擬以 40502.46平方公

    尺（不含屋頂突出物）興建為原則不符，是否應請其變更設

    計，以符合投資計畫書，請核示。」，經黃崑義於 85年 7 月

    8 日簽註意見表示：「�有關福松公司申請興建停車場已核

    發建照，總樓地板面積 44918.87平方公尺（不含突出物），

    與投資計畫 40502.40平方公尺不相符，是否更改乙節，經檢

    討如下：㈠本案停車場職已於 85.5.29 簽奉縣座 85.6.3批示

    ：『依建設廳 84.11.21（84）建四字第 08221 號函說明三…

    查明後依有關規定辦理（簽呈附件一、二）。』㈡福松公司

    業依指示將建蔽率 89.97%更改為 80% 以下，用途亦全部改為

    停車場及商場，總樓地板面積建設廳只指示應依有關法令辦

    理，並無強調限制總樓地板面積，依建築法規定面臨 40公尺

    道路可建 66公尺高（33層），且停車場又無容積率管制，福



    松公司變更後並經核發建照之總樓地板面積尚在建築法及有

    關規定範圍內，依規定並無不合。�基於上情，福松公司變

    更設計後並經核准發照之總樓地板面積 44918.87平方公尺，

    擬不需再去考慮投資計畫減少其面積，當否！」等語，范振

    宗於 85年 7 月 11日亦批示：「依規核可」，有沈宗淇簽呈、

    黃崑義加簽意見、范振宗批示附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91

    -95 ）。

�、嗣福松公司另於 85年 9 月 2 日、86年 3 月 17日再分別繳交履

    約保證金 149867元、43000 元予新竹縣政府，有新竹縣政府

    保管款收款收據在卷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61、另案臺灣新

    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87年度偵字第 7964號偵查卷頁 135 、136

    ）。

�、依系爭契約第 13條約定：「乙方向甲方申請，由甲方提供租

    賃地，設定地上權供乙方向金融機關辦理融資，額度按計劃

    書所需資金百分之七十辦理貸款。」，福松公司遂於 85年 10

    月 22日以系爭土地之地上權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設定 50年之

    抵押權（權利存續期間自 85年 10月 21日至 135 年 10月 20日止

    ），有抵押權設定登記資料、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申請

    書在卷可參（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88年度偵字第 7241號

    偵查卷頁 133-147 、另案本院 90年訴字第 532 號審理卷頁 25

    0-260 ）。

�、福松公司於 86年 1 月間申請辦理第二次變更設計建造執照，

    將建蔽率已改為百分之 79.9，但總樓地板面積再增加為 4679

    1.53平方公尺，新竹縣政府委託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協助審核

    建造執照，建築師公會遂由建築師許禮烘、徐丹和先後於 1

    月 21日及 1 月 28日進行審查，經審查後認為符合相關法規，

    新竹縣政府建設局乃於 86年 2 月 14日核發第二次變更設計建

    造執照，此時總樓地板面積係 46791.53平方公尺（不含騎樓

    312.34平方公尺），有福松公司建造執照變更設計申請書、

    建造執照變更設計審查表、設計建築師簽證負責項目表、新

    竹縣政府委託台灣省建築師公會新竹縣市辦事處協助審核建

    造執照審查紀錄表、86年 2 月 14日第二次變更建造執照在卷

    可參（調查局書證卷頁 96-102，此時各樓層之用途、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均詳如後附件四編號 5 ）。

�、86年 5 月間福松公司向新竹縣政府建設局申請使用執照，經

    建設局於 86年 6 月 3 日准予核發�建都字第 000331號建築使

    用執照，有使用執照申請書、新竹縣政府函、使用執照在卷

    可參（調查局卷頁 103-106 ）。

�、因依「新竹縣政府提供土地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投

    資契約」第 2 條約定，租約期滿之日建物產權應無條件移轉

    登記為新竹縣政府所有，福松公司於 87年 1 月 12日乃出具內

    容為：「立同意書人福松公司所有坐落（門牌）：竹北市光

    明六路 89號建物一棟（建號 1021號），依新竹縣政府提供土

    地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投資契約書及新竹縣治停車

    場投資興建計劃書及補充事項所載，預約於民國 105 年元月

    25日無條件移轉予新竹縣（管理機關：新竹縣政府），茲為

    保全該標的物權利之移轉，同意向主管機關申辦預告登記，

    恐口無憑特立此書為據。」之預告登記同意書，同意於 105

    年 1 月 25日無條件移轉予新竹縣政府所有，經新竹縣政府（

    此時范振宗已經期滿卸任，新任縣長為林光華）於 87年 1 月

    21日以�府建用字第 3198號函請竹北地政事務所辦妥預告登

    記，並於說明欄說明：「本項建築物坐落於竹北市光明六路

    89號，依契約規定於民國 105 年 1 月 25日無條件移轉新竹縣

    政府。」，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並於 87年 2 月 24日完成登

    記，登記內容係於該建物登記簿謄本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註

    明：係依停車場法第 16條第 1 項第 2 、3 款規定投資興建之

    停車場建築物及設施，依內政部 82年 1 月 21日台�內地字第

    8278228 號函釋，年限屆滿時得由新竹縣政府單獨囑託登記

    機關辨理所有權移轉為縣有，有上開預告登記同意書、新竹

    縣政府函、建物登記謄本、內政部函釋在卷可參（另案本院

    90年度訴字第 532 號審理卷頁 94-98 ）。

�、新竹縣政府於 88年 7 月 17日以 88府建用字第 85004 號函請臺

    灣土地銀行頭份分行（副本福松公司、新竹縣政府建設局）

    ，主旨稱：「惠請更正貴行與福松公司間向新竹縣竹北地政

    事務所 85年 10月 21日收件第 15371 號及 86年 11月 19日收件第

    17033 號抵押權設定存續期間案…。」，說明欄稱：「�本



    縣所有竹北視○○段 142 地號停車場用地，經本府獎勵民間

    投資，由福松公司投資興建完成辦妥建物登記（建號縣華 10

    21），經向貴行設定抵押權在案（設定期間為 85年 10月 21日

    起至 135 年 10月 21日止）。�本案獎勵投資年限為 20年，期

    約 20年滿後該建物將無條件登記為本縣所有，經雙方訂定契

    約及辦妥預告登記該建物（建號縣華 1021）應於 105 年 1 月

    25日無條件移轉予本縣所有，而貴行約定之期限屆滿日為 13

    5 年 10月 21日止，不符本府與福松公司之約定，請配合修正

    。」，臺灣土地銀行頭份分行亦以 89年 7 月 31日頭放字第 89

    00422 號函復新竹縣政府：「有關本行授信戶福松公司投資

    興建之建物（箭號縣華 1021）抵押權設定存續期間，經報總

    行核准業已更正為 105 年 1 月 25日止，有新竹縣政府、臺灣

    土地銀行頭行分行上開函文、更正後之土地登記謄本、建物

    登記謄本在卷可參（本院審理卷 2 頁 123 、另案本院 90年訴

    字第 532 號審理卷頁 100-106 ）。

資料來源：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99年版）全一冊第 6-98頁


